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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字：水資源保護、刑法第 190條之 1、水污染防治法、

環境刑法、致生公共危險、詮釋學的循環、彰化電鍍廠、

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東西三圳、福馬圳、洋子厝溪 

 

    刑法第 190 條之 1 作為國內防制公害的環境刑法基

本條款，本即應可適用於「土壤、空氣、水體」各種環

境介質的污染案件，而在水體污染此領域內，原應主要

以水污染防治法進行管制，但因該法在刑責部分一直存

在「有照污染只要未致人死傷即無刑責」的管制漏洞，

環保單位又秉持一貫見解，拒絕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1 款於合法電鍍業者偷排電鍍原廢水的污染案件，

在此種執法文化中，更顯刑法第 190 條之 1 在查緝電鍍

業者的重要性。 

    彰化縣近 10 年來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惡化的現實，

等同宣告環保單位在水資源保護這個區塊的執法完全失

敗，檢察官在此時介入偵辦合法電鍍業者的違法偷排行

為，主要在發揮「規範價值的嚴正宣示作用 」、「法律涵

攝的取證指導作用」、「跨機關的協調作用」、「民意代表

關說的對抗作用」，藉以讓環保法規的執法更有效率，讓

規範價值成為電鍍業者的行事準則，才能真正落實保護

水資源的環境生態。 

    自本署從 102年 12月 10日開始，陸續發動 5波的

查緝行動以來，總計向法院聲押 21名電鍍廠負責人或廠

長，法院亦准押其中的 17 人，所查獲的地下電鍍廠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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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證而經認定構成刑法第 190條之 1

罪責被起訴的廠商有 15 家，起訴負責人或廠長計有 23

人，對此等偵辦成果，北彰化各地農民的檢舉信及感謝

信即不斷湧入專案小組辦公室，而彰化農田水利會的灌

溉渠道水質監測，亦發現有明顯改善，輿論大篇幅的報

導，均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尤其公視「我們的島」系列，

為此製作 2次專輯「斷黑」（第 745集）、「鍍向明天」（第

768 集），益見本案的偵辦對保護彰化灌溉水資源的重大

價值。 

    而本署在此偵辦過程中，也漸漸釐清合法業者偷排

電鍍原廢水的犯罪手法，藉此反過來解明刑法第 190 條

之 1「致生公共危險」的實踐意義，此種「詮釋學循環」

的解釋方法便是本研究報告的靈魂，再最終綜合立法意

旨、司法實務及學說見解，確認刑法第 190 條之 1 之保

護法益即為「環境生態」，以間接保護人類健康，因此「致

生公共危險」之核心意義即為「危及環境生態進而可能

危及人類健康」的嚴重污染案件，在落實至偷排電鍍廢

水造成水體污染案件中的「最佳詮釋規範意義」，則為「持

續或大量排放未經妥善處理之電鍍原廢水於農漁業用水

資源中，因而危及與人類活動直接相關的農漁業用水資

源生態。」並進而與水污染防治法刑責規定形成水資源

保護刑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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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北彰化的毒米印象，一直是北彰化農民心中的痛，

但數十年來，不論是政府機關、環保團體及農民本身，

卻對此問題如何解決，均束手無策。此問題的產生，眾

所皆知是電鍍業者的廢水排放所造成，但政府與業者在

面對「經濟發展」與「水資源保護」之間的衝突時，卻

一直是以「經濟發展」為重，「只要能賺錢，環保放一邊」，

這樣的畸形經濟所造成惡果，便是北彰化農田土壤大範

圍的重金屬污染，尤其是「鎘米」事件，更是在重視食

安的現代，讓人聞之色變；面對這樣的狀況，檢察官到

底有無直接介入的空間？其間所涉及的基本問題，便是

電鍍業者排放含有毒物或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水時，是否

涉有刑責？若涉有刑責，在何種事實條件上，方足以認

定構成要件該當？這是偵辦偷排廢水業者前，首應釐清

的問題。 

    在眾多學術研究報告中，咸認刑法第 190 條之 1 在

面對業者違法排放廢水造成公害時，即可適用，但又同

時認為是否該當「致生公共危險」的要件，尚有待司法

實務累積相當數量的案例，才能形成較為明確的認定標

準；在這樣的法律背景下，如何找到偵辦此類案件的切

入點，顯非易事。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正是希望透過對

刑法第 190 條之 1 第 1 項條文中「致生公共危險」此要

件的深度詮釋，進而找到偵辦切入點。 

    雖然在罪刑法定原則下，應避免在解釋構成要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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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值判斷的介入，但是在環保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上，

要完整說明經濟行為造成公害的「可刑罰性」，便不得不

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衝突間，說明「可刑

罰性」的正當性規範基礎，惟正當性問題與當代思潮密

切相關，而此等水資源保護優先的思潮成為全民共識的

重大時刻，在 102年下半年終於來臨。 

    102年 7月 31日中國時報第 10版刊登「農民怒：

裝肖ㄟ，彰化污染米，環署隱匿 4 個月」，此事源於行

政院環保署對彰化和美地區某家電鍍廠周圍的農地土

壤調查結果，發現調查標的有高達 8成 5的樣本呈現嚴

重重金屬污染情形；其後彰化縣環保局對於「合法」業

者卻造成重金屬「污染」的說明，也無法被農民所接受
1；同年 10月 11日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灣」紀錄片在

                   
1 彰化縣環保局於 102年 10月 5日在和美鎮公所召開說明會，會中承辦人員指出即使電鍍

業者所排放廢水均符合放流水標準，仍會因為累積作用造成重金屬污染，但此說法因為嚴

重背離一般農民親見業者偷排電鍍原廢水的生活經驗，而引發一片叫罵之聲。參見 102 年

12月 2日公視影片「我們的島第 735集：污染農地的希望」。 
2 單純從水污染防治法的規定觀之，此種質疑即是指出此法似有以行政許可縱容環境犯罪

行為的現象。請參照：許玉秀，水污染防法的制裁構造－環境犯罪構成要件的評析，收錄

於氏著主觀與客觀之間，台北：自版，86年初版，509頁。 
3
 我們不禁要問：「合法」之電鍍廠在光天化日之下排放此等未經處理之電鍍原廢水是否具

有可刑罰性？ 
4 此種解釋方法應為司法實務工作者相當熟悉，其理論基礎，請參照：Karl Larenz著，陳

愛娥譯，法學方法論，台北：五南，85年初版，184頁 
5 關於此部分之整理，請參照：黃佳彥，論刑法第一百九十條之一保護法益－從刑法機能

角度觀察－，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98年 6月，58-66頁。 
6 法務部編印，「刑法分則研究修正資料彙編（四）」，87年，372-374頁。 
7 請參照：立法院公報，第 88卷第 13期第 3013號院會記錄，108頁。 
8 請參照：張麗卿，「論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的新增訂」，月早法學雜誌第 51 期，88 年，64

頁。 
9
 請參照：詹益欽，環境污染之刑事責任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98

年 6月，18-22頁。此種分類亦有稱為「以人為本的法益觀」、「以生態為本的法益觀」，請

參照：陳淑櫻，「環境刑法與刑法第一百九十條之一」，東吳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93年 7月，54-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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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桃園電影節首映，同年 11 月 1 日正式上映，掀

起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環保風潮，行政院也因此於同年

11月 29日召開「國土保育專案小組會議」；在本署決定

於同年 12月 10日執行違法電鍍業查緝行動前，身為我

國半導體封測龍頭的「日月光集團」高雄 K7 廠，又因

為同年 10 月 1 日被高雄市環保局查出排放 5 千多噸有

害廢水至後勁溪的重大污染事件，在同年 12 月 9 日遭

裁處停工，媒體因此在同年 12月 10日大肆報導，隨之

而起對此等不良業者一片撻伐之聲；此等接續不斷且無

法回頭的環保思潮，正是架構公害犯罪「可刑罰性」之

正當性的最佳時刻。 

 

 

第一節  問題意識 

 

   電鍍業者的廢水排放管制主要係依據水污染防治法

所規定之流程，而該法關於刑責部分規定於第 34 條至

第 39 條，其餘均為行政裁罰之規定，若電鍍業者依據

該法第 13 條以下規定，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證時，則在

未被裁處停工前，該法針對「排放廢水行為」僅有第 34

條有刑責規定，惟該罪構成要件必須包括「排放廢水」、

「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虞」、

「未採取應變措施且未於 3 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進而「致人於死、重傷或疾病」，易言之，若業者造成

嚴重之環境污染時，即時被人發現，因而知所趨避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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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死亡或傷病結果時，業者雖應受相應之行政裁罰，但

並無依水污染防治法課以刑責之可能，相較於無排放許

可證之電鍍業者，只要其所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放流水標準，或者只要所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至

土壤或地下水源，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36條、第 37條即

有刑責，相對而言，對有排放許可證之電鍍業者，違法

排放廢水即使造成嚴重生態浩刼，若仍無刑責規定，是

否失之過寬2？ 

 

  

圖 1- 1  電鍍原廢水排入排水道（左）及灌溉渠道（右）之景像3
 

 

    相對於水污染防治法規定的寬嚴失衡現象，刑法第

190 條之 1 流放毒物罪並無「未經許可」之要件，但是

增加水污染防治法所無之要件，包括「污染」、「致生公

共危險」2 大要件，其中「污染」之內涵顯然係環保專

業問題，屬應經鑑定之事項，「致生公共危險」為具體

                   
2 單純從水污染防治法的規定觀之，此種質疑即是指出此法似有以行政許可縱容環境犯罪

行為的現象。請參照：許玉秀，水污染防法的制裁構造－環境犯罪構成要件的評析，收錄

於氏著主觀與客觀之間，台北：自版，86年初版，509頁。 
3 我們不禁要問：「合法」之電鍍廠在光天化日之下排放此等未經處理之電鍍原廢水是否具

有可刑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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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犯的規範方式，但要確認其內涵，即造成何種「法

益」發生危險，自須先分析此罪所要保護之「法益」內

涵；再進一步言之，刑法第 190條之 1與水污染防治法

相關刑責間的關係，應如何詮釋才能在「經濟發展」、「水

資源保護」及「罪刑法定原則」間達到最佳平衡狀態？

此問題的深度討論便是本研究報告的主旨所在，並以此

為基礎試圖提供偵辦違法排放廢水案件之切入點。 

 

第二節  論述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報告的主題雖係在法律面的解釋，但因為帶

有強烈的實踐性格，而且係以電鍍業者違法排放電鍍原

廢水之事實，作為與法律面解釋相互參照的事實面，因

此在論述方法上，除了參考傳統的「歷史解釋」、「體系

解釋」、「文義解釋」外，最重要的是透過所排放電鍍原

廢水造成之污染事實，回饋至法律面之解釋，此種法律

與事實相互解明的方法，可稱之為「詮釋學意義上之循

環」，其目的在於透過此種解釋方法，將抽象的規範條

文（即本報告的研究標的：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致

生公共危險」）轉化為足夠具體而適宜判斷的規範形式4，

此種具有可操作性的規範形式，才能對偵辦過程的蒐證

方向提供具有意義的切入點。 

    其次，本研究報告固然會對法律面解釋的各種理論

                   
4 此種解釋方法應為司法實務工作者相當熟悉，其理論基礎，請參照：Karl Larenz著，陳

愛娥譯，法學方法論，台北：五南，85年初版，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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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但因研究目的終究係在於提出可供應用的法

律論述，因此所採取的觀點基本上仍是規範參與者的觀

點，與單純分析的觀察者觀點自是有所不同；因之本研

究報告提出相關論述的目的，絕不止於比較各家學說的

優劣，而是要進一步形成刑法第 190 條之 1 在電鍍業者

排放廢水此問題上的完整詮釋，在此論證過程中，自應

完整地披露論述基礎的理由以供驗證。 

    本報告架構係先參考歷史解釋、文義解釋等方法，

另參酌實務判決中有關刑法第 190條之 1的見解，據以

詮釋刑法第 190條之 1所要保護之法益，據以為解釋「致

生公共危險」的基礎，再進一步將水污染防治法有關刑

責部分的條文納入考量，對於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

之構成要件進行體系解釋，進而提出「水資源保護刑罰

體系的架構」；最後再透過本署專案小組所實際偵辦之

案件事實與前開所得之法律解釋相互解明，以在最後形

成足夠具體而有可操作性的規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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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刑法第 190條之 1保護法益之分析 

 

    刑法第 190條之 1於 88年 4月 21日公布後施行迄

今，均未修改，其構成要件共有「投棄、放流、排出或

放逸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空氣、土壤、河

川或其他水體」、「致生公共危險」3 部分，其中最難以

確定概念外延的要件無非是「致生公共危險」，但要確

認其內涵，即造成何種「法益」發生受侵害之危險，自

須先分析此罪責所要保護之「法益」內涵為何，而保護

法益討論的起點，自應從為何制訂此罪責的源由開始探

討，因此立法者關於此罪責的討論當為「法益」內涵最

為重要的基礎資料，本報告接著再分別從學說見解、實

務判決的面向進行更深度的探討。 

 

圖 2- 1 電鍍製程常見之「劇毒(氰化物)」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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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立法過程
5
 

 

    探求刑法第 190條之 1之立法原意，是理解該罪責

保護法益的第一步，此罪責之增訂在 69 年「刑法研究

修正委員會」即開始討論，當時即將之定位為「公害犯

罪類型」，在各方對刑法分則修正草案所提意見中，司

法院即提出質疑：「致生公共危險」宜否付以明確之定

義？宜否增加「不依法令所規定之標準或限制」之條件？

惟該委員會仍決定保留「致生公共危險」此要件，也不

增加「不依法令所規定之標準或限制」之條件，理由為

「第 1項條文採具體危險犯，其既規定『致生公共危險』，

則係以事實上發生公共危險為犯罪成立要件，亦即其投

棄、流放、排出或放逸之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已

超出法令規定之安全標準或限制為必要，否則，在法令

規定之標準或限制之內，應無『致生公共危險』之可言，

是在第 1 項並無增加『不依法令所規定之標準或限制』

等字之必要6」，也就是說，依據進入立法院審議前之修

正委員會的意見，此條文「致生公共危險」的基本內涵

即在於「流放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已超出法令規

定之安全標準或限制」。 

    在該法案進入立法院審議後，刑法第 190條之 1並

未受到太多關注與討論，雖然此條文進入立法院審議的

                   
5 關於此部分之整理，請參照：黃佳彥，論刑法第一百九十條之一保護法益－從刑法機能

角度觀察－，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98年 6月，58-66頁。 
6
 法務部編印，「刑法分則研究修正資料彙編（四）」，87年，372-374頁。 



9 

 

形式，最後係以黃國鐘等 18 位立委提出之「公共危險

罪章」修正案中的條文之一的連署提案形式，但條文內

容與上述「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主導之修正草案相比，

並無實質的更動，而最後進入立法院二讀的立委評估意

見，則為「增設處罰公害之行為，應屬可採7」，可謂言

簡意賅，據此將本條文定位為防止公害的環境刑法條款，

且是規定於刑法典中作為環境犯罪的基本規範8，應是最

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釋。 

 

第二節  學說見解 

 

    依照國內學者的討論，對於「致生公共危險」的解

釋大致可從 2種觀點出發：即人類中心主義或生態中心

主義9；但亦有學者並未嚴格堅持其中一種觀點，而是兼

採二種觀點加以論述，因為人類終究只是生物物種系統

的一環，地球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是人類健康的前提，對

地球環境生態加以破壞，等同於危及人類永續生存的基

礎，甚至會直接危害當代人類的健康，惟兼採二種觀點

的論述，到最後仍不能迴避本條所要保護的直接法益到

底是「人類健康」，或是「環境生態」這樣的疑問，因

                   
7 請參照：立法院公報，第 88卷第 13期第 3013號院會記錄，108頁。 
8 請參照：張麗卿，「論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的新增訂」，月早法學雜誌第 51 期，88 年，64

頁。 
9 請參照：詹益欽，環境污染之刑事責任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98

年 6月，18-22頁。此種分類亦有稱為「以人為本的法益觀」、「以生態為本的法益觀」，請

參照：陳淑櫻，「環境刑法與刑法第一百九十條之一」，東吳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93年 7月，54-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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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所涉及的便是「致生公共危險」的要件事實如何認

定的問題。 

    採人類中心主義觀點者，係因為此罪名規定於刑法

典中，而延襲傳統刑法典中「致生公共危險」的理解，

因而認為此要件係指「對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之生命、

身體、財產之危險10」，或者將此罪歸類為「妨害衛生罪」，

所要保護之法益即為「公共衛生、公眾健康11」，但從立

法過程觀之，此見解並不符合立法原意，畢竟立法者在

審議中已直接將此條文定性為環保公害犯罪類型，此外，

在「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針對本條文所出示之研究意

見中，即明示原有刑法之架構設計並未納入公害犯罪12，

則在解釋此條文「致生公共危險」之內涵時，自不能延

襲傳統刑法典中對此要件的理解。 

    採生態中心主義觀點者，即直白的指出本罪保護法

益為「生態環境之維護13」，致生公共危險即係指破壞環

境而「危及環境生態」之時，故將本罪定位為保護環境，

防止公害的環境刑法條款14。 

    兼採二種觀點者，一般認為本條文為環保公害犯罪

                   
10 請參照：吳耀宗，「刑法新增第一九○條之一之研究」，警大法學論集第 5期，89年，104

頁；陳淑櫻，「環境刑法與刑法第一百九十條之一」，東吳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93年 7月，88頁；上開 2位論者同時批判刑法第 190條之 1立法不當，惟本報告認為，刑

法第 190條之 1條文本身問題不大，有問題者應是此見解本身，亦即基於立法原意解釋刑

法第 190條之 1方為正確之解釋方法。另請參照：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台北：新學林，

100年 4版，259頁；褚劍鴻，刑法分則釋論上冊，台北：台灣商務，89年 3版，473頁。 
11 請參照：蔡墩銘，刑法各論，台北：三民，97年 6版，354頁。 
12 法務部編印，「刑法分則研究修正資料彙編（一）」，87年，539-540頁。 
13 請參照：陳煥生、劉秉均，刑法分則實用，台北：一品，98年 2版，169頁。 
14
 請參照：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下冊，台北：自版，94年 5版，3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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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型，蓋因社會工業日趨發達，造成之公害有增無減，

而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其他生物之生存及國民健康15，

惟此種見解若未明確指出刑罰制裁階段究應係該公害

行為「危及環境生態」時，或「危及國民健康」時，則

對於是否構成此罪的認定顯然無法提供一個明確標

準。 

 

第三節  實務判決 

 

    司法實務關於刑法第 190 條之 1 流放毒物罪之判決

並不多見16，而在這少數判決中，對於「致生公共危險」

的解釋卻因案件事實的不同態樣，而有極大的歧異，茲

將搜尋到的司法實務法律見解羅列如下： 

 

第一項  人類中心主義觀點之判決理由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5年度上訴第2043號認為：

所稱「致生公共危險者」，係指公眾生命或身體因之發生

危險，至於公眾之財產是否發生危險，則不在本條規定

涵攝範圍內，蓋本條文之立法解釋，應參酌立法當時所

援引之日本刑法改正草案第 208 條「流放毒物罪規定：

                   
15 請參照：蔡碧玉，「刑法部分修正條文重點簡介」，月早法學雜誌第 51期，88年，53頁；

甘添貴，刑法各罪論下，台北：三民，102年 2版，88頁；斳宗立，刑法各論Ⅰ，桃園：

自版，100年初版，706頁。 
16請參照：黃佳彥，論刑法第一百九十條之一保護法益－從刑法機能角度觀察－，國立臺灣

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98年 6月，68-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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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投棄、散佈或流出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

染大氣、土壤或河川或其他公共之水域，使公眾之生命

或身體生危險者，處 5 年以下之懲役」（參見立法院第 3

屆第 2會期第 22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此判決認定案件事實不構成刑法第 190 條之 1 流放

毒物罪之主因，係因為所排放之「水泥廢液」所含物質

無法被認定屬「毒物或有害健康之物」。而此判決在理由

附帶表達關於「致生公共危險」的見解，基本上還是延

襲傳統刑法理論的見解，惟上述立法過程便已明示公害

犯罪是無法放在傳統刑法理論架構下的，因此以傳統刑

法理論對「致生公共危險」的解釋，直接置入刑法第 190

條之 1 第 1 項的「致生公共危險」中，顯然是與立法原

意不符合的。而此理由認為參酌日本刑法草案的規定，

亦無法言之成理，因為畢竟日本刑法草案第 208 條的文

字直接表明「使公眾之生命或身體生危險者」，與我國刑

法第 190 條之 1 第 1 項係用「致生公共危險」之文字完

全不同，在文義解釋上得否為相同解釋，本即應再考量

其他背景因素，尤其是立法資料及當代思潮 2 大變數，

甚且在上述「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的研究意見中，直

接指明本罪之「致生公共危險」的涵義，應與行政機關

所訂之安全標準或限制綜合思考，而行政機關之規定如

「放流水標準」、「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

「土壤處理標準」顯係著重於環境生態的保護，若然，

刑法第 190 條之 1 第 1 項如何還能與日本刑法草案作相

同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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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生態中心主義觀點之判決 

 

一、 垃圾場廢水污染菱角田案：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5 年度上更（一）字第

274 號判決：垃圾場之滲出水所含總鉻濃度超過放流

水標準，而上開垃圾場，卻抽取污水任意排放，造成

下游農家菱角田全面潰爛，釀成災害，致生公共危險，

其未經許可任意排放廢污水，造成農田損害，應構成

本條之罪。 

 

二、 電鍍水持續性污染典寶溪案：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9年上訴 1698號（一審

判決為高雄地方法院 89年度訴字第 2080號）：被告供

承其工廠每天營業時間 8小時，每天排水約 8噸至 10

噸，附近都是田地等情在卷，足見被告工廠排放上開

廢水之期間非短，數量非少，參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0年 4月 9日（90）環署督字第 0021364號函復本院，

略謂：「本案有關總鉻係本署 81年 8月 18日依水污染

防治法第 30條第 2項及第 34條第 2項規定，公告之

「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額」項目之一，其排放總鉻超過

放流水標準之最大值（總鉻：2.0 毫克/公升)，即有

污染河川之虞」。被告上開排放含鉻超過標準之最大值

之廢水，自足以污染土壤、河川，而生公共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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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低硫燃料油污染獅龍溪案：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年上訴 309號（一審判

決為高雄地方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2877號）：系爭「低

硫燃料油（Low Sulfur Fuel Oi）」係向中國石油公司

購入，已據被告供明，既屬「燃料油（Fuel Oil）」種

類，依中國石油公司「物質安全資料表」所列危害辨

識資料中所載有關健康危害效應可發生於皮膚健康之

危害者係「皮疹、肝臟受損」，其特殊危害：「與皮膚

接觸有潛在地致命的。呼吸道、皮膚與眼睛的刺激、

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危害主要症狀：「眼睛：溫和刺

激；皮膚：溫和刺激；吸入：刺激、醉酒徵狀；食入：

消化不良」等情，有該「物質安全資料表」一紙傳真

本附卷可稽，就此化學物質之存在本身，客觀上，若

人體接觸，對健康本有所損害，其固非行政院環保署

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仍難脫係屬對人體健康

有損害之化學物質無訛。本件被告漏逸燃料油方式係

間接排放入河川，導致污染河水，其漏逸程度依環保

人員在現場實地採樣送驗之結果，並對照卷附「放流

水標準」，其油脂標準、化學需氧量標準、懸浮固體標

準值均已逾越放流水安全標準，有高雄縣政府環境保

護局水質檢驗報告附卷可稽。參照水污染防治法之立

法意旨開宗明義：「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

以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詳

水污染防治法第 1 條），行政院環保署並據該法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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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訂定「放流水標準表」，則逾該標準表之放流水，

顯已經行政機關本於專業衡量，結果必與水資源之清

潔、生態體系之維護、生活環境之改善及國民健康等

事項有所危害，是其化學物質之排放所造成水質檢測

逾越放流水標準，難謂對人體健康無危害（含括直接、

間接），是上開被告所漏逸排放之「低硫燃料油（ Low 

Sulfur Fuel Oil）」係符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所

稱「其他有害健康之物」無訛。至高雄縣政府環境保

護局固函稱：「低硫燃料油並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亦非環保署 81年 8月 18日環

署水字第 37209號公告之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等語

（高雄縣衛生局 90 高縣環一字第 43697 號函附卷可

稽），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列管之「有害健康物質

之種類」係 81年 8月 18日公告，此一公告顯係刑法

實施前公告之事項，其依據則係水污染防治法第 30

條第 2項及第 34條第 2項，有該公告一紙附卷可稽，

其立法意旨顯非針對刑法有關「有害健康物質」定義

提供標準依據，參以水污染防制法第 34 條所規定之

「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僅須符合「超過放流水標準」

即逕負相當明定之刑事責任，並不以是否因此「致生

公共危險」為必要，其對有害健康物質之特定種類及

其流水標準，自有公告明定必要，且為使人民生活免

於動輒得咎，其所謂「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必然有

所限制，且標準自必較高，是其所謂「有害健康物質」

自與刑法公共危險罪章所稱「其他有害健康之物」定



16 

 

義自有不同，是尚難僅據上開函載遽認本件「低硫燃

料油（ Low Sulfur Fuel Oil）」非係刑法第 190條之

1所稱「有害健康之物」。又本件被告漏逸之「低硫燃

料油（ Low Sulfur Fuel Oil）」，非單純漏逸，已因

地點（近水溝、河川）及時間（適雨天）因素，而使

該漏逸之油料流入河川，而河川係屬公共財，因其流

動、開放特性，一旦河川遭污染，已然處於不特定民

眾得隨時接觸之可能性，其污染濃度又逾政府公佈之

放流水標準，固然因該「低硫燃料油（LowSulfur Fuel 

Oil）」非屬水污染防治法所定「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

致未觸犯水污染防治法相關刑責，但其化學物質之散

逸，既已污染河川，即對具體公共安全構成危害，其

公共危險應已致生無訛。17 

 

四、 案例見解整理 

 

    上開判決均先認定所排放廢水逾放流水標準，即

認已「污染」水體，其後再加上有「危害環境生態之

虞」之參考事實，例如案例 1之「造成下游農家菱角

田全面潰爛」，案例 2之「每天營業時間 8小時，每天

排水約 8噸至 10噸，數量非小，且附近都是田地」，

案例 3之「因地點（近水溝、河川）及時間（適雨天）

因素，而使該漏逸之油料流入河川，而河川係屬公共

財，因其流動、開放特性，一旦河川遭污染，已然處

                   
17
 本署 103年度偵字第 4495號緩起訴處分書亦採此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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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特定民眾得隨時接觸之可能性」，即足認定「致生

公共危險」；當然就 3種案例事實中的污染所造成的影

響不盡相同，但其核心概念係在於「具體公共危險」

發生與否之認定，而不在「實害」是否已發生，因此

即使案例 2及 3尚無「實害」發生之事實，但因其已

有危害環境生態之虞，仍堪認已「致生公共危險」，此

見解係符合立法原意的最佳解釋，應可作為後續發展

「水資源保護刑罰體系」的基礎。 

 

第三項  折衷見解之判決 

 

    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更（二）字第 782 號：按所謂

公共危險，僅需有此客觀上危險為已足，並不以危險果

然發生為必要。氰化物為毒物，此觀告訴人於發現被告

投擲氰化物後，雖即以粗鹽及大量清水沖洗魚池，然魚

群仍逐一死亡至明。而本件魚池為告訴人供不特定人垂

釣之營業場所，此為被告所是認，並有卷附現場照片可

參， 設如告訴人不查，或將池內毒魚供人食用，或將

池水放流，有造成毒害之可能甚為明顯，堪認被告所為，

已致生公共危險，洵無疑義。 

    此見解明確指出污染行為沒有造成實害18，是因為

及時發現污染事實，故而沒有人食用到中毒的魚類，但

因為在污染行為發生時，「危險」即已發生，故仍該當

                   
18 本報告認為該判決所用文字「不以危險果然發生為必要」，應係「不以實害果然發生為必

要」之誤，否則前文即曰有客觀上「危險」，後文又曰沒有發生「危險」，豈非自相矛盾。 



18 

 

流放毒物罪之構成要件。而該「危險」表面上看似人類

中心主義，即判決所指「中毒魚類可能供人食用」，但

該判決同時指出「該池水可能被放流而造成毒害」，就

後者而言，卻顯然是生態中心主義，因此此判決所持見

解應較傾向於折衷說。 

 

第四節  重新檢視－以「環境生態」作為保護法益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雖有學者或判決從人類中心主

義出發，認為流放毒物罪應在危及人類生命或健康時方

有適用必要，藉以彰顯刑罰之人權保障機能（即以罪刑

法定主義之嚴格貫徹以保障被告之人權）。惟立法院審

議制訂本罪時，既將本罪定位為「處罰公害之行為」，

在立法資料中又直指本罪之內涵與傳統刑法理論不同，

據此顯已可認定立法者係將本罪定位為「公害刑法」或

「環境刑法」，所要直接保護的法益為「環境生態」，而

依據生態中心主義的理論，「危及環境生態」就是一種

公共危險，因此如此解釋並不會逸脫「致生公共危險」

的文義範圍；而在當代環保思潮漸漸被看重之際，如此

解釋也不可能對民眾的法感造成突襲，自無以認為有違

罪刑法定主義。 

    司法實務如上述第二項文中所列判決認定構成流

放毒物罪的事實時，顯然均參照立法原意，認為公害行

為「危及環境生態」時即應構成本罪，至於公害行為是

否進一步造成環境生態的危害（如農田土壤或作物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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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水體內生機滅絕等等)或造成人類健康的受損，

均係在本罪構成要件該當後的進一步犯罪損害問題，此

等情節應可作為刑法第 57條的量刑參考。 

    惟若本罪以「環境生態」為直接保護之法益時，應

如何說明要件中所謂「有害健康物質」？又如何說明本

罪之加重結果犯係以「致人於死」或「重傷」為要件呢？

從法條結構上可知，此處之「有害健康物質」係指對人

類健康有害之物質，而此等物質對於環境生態有相當危

害，則不在話下，再從本罪加重結果犯之規定方式，可

知從「危及環境生態」開始至「致人於死」的結果發生，

是本罪所要對公害行為加以非難的全部過程，因此這裏

的環境生態必然是指向與人類健康相關的生態問題！ 

    依現代對環境生態的理解，不論從食物鏈的角度、

從物種能否永續發展的角度，人類如何能自外於地球上

的任何生態問題呢？也就是說，以「危及環境生態」作

為本罪施以刑罰制裁的始點，並不否認公害行為有可能

造成更進一步的危害，如破壞環境生機、危及人類健康、

致生人類疾病或傷害、致重傷、致死等，而各階段的損

害中只要未達致重傷程度，均屬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

項所要制裁的公害行為。 

    再者，我國於 98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將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之施行法公

布施行，該施行法第 3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

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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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於 89年所通過之第 14號

一般性意見(此意見係在說明「健康權保障」之概念)第

36段：「各國還需採取措施，防止環境和職業健康危險，

和流行病資料顯示的任何其他威脅。為此，應制定和執

行減少或消除空氣、水和土壤污染的國家政策，包括重

金屬的污染」，顯已肯定在保障人類健康權的目標下，

必須承認「環境權」作為人權的一種，「環境生態」作

為值得保護的獨立法益既已因上開人權公約之施行而

具有法效力，則以「環境生態」作為刑法第 190 條之 1

第 1項流放毒物罪所欲直接保障之法益，不僅符合世界

人權發展之潮流，也是在具法效力之人權體系下應採之

最佳解釋。 

    討論至此，固然業已釐清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

之保護法益即為「環境生態」，因此由立法原意、司法

實務及人權體系各方面的討論，可以確認「致生公共危

險」的規範意義即係指「危及環境生態」之時，而此詮

釋內涵的採用，同時將劃定刑法第 190條之 1的適用範

圍，易言之，即是在針對此環境刑法條款「確認刑罰權

行使之界限」。 

    但人類的工業發展可說就是一部破壞生態史，以

「危及環境生態」作為刑罰權行使的始點，是否將失之

過寬，而且過於抽象，以致於在適用時仍流於浮動而有

違明確性原則；再者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

要求「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保護」應兼籌並顧，固

然不應為了經濟發展而犧牲環境生態，但若因環境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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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護而完全停滯經濟發展，恐怕也難認符合憲法原意；

簡言之，「危及環境生態」可否直接推導出明確的判斷

標準，作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線？這顯然不是

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在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的所規定的要件中，所

謂「污染」、「致生公共危險」均屬有待補充之法律概念，

但因環境刑法與傳統刑法典是迥然不同的體系，自無法

單純自傳統刑法典之體系推導出環境刑法的判斷標準，

進而據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線；吾人對於此罪

責給予明確的法律定位：即「本罪係屬環境刑法條款，

其保護法益即為環境生態」，則自當知悉要判斷是否該

當本罪之「污染」、「致生公共危險」之構成要件時，所

要引以為據的具體標準必須自整體環保法規及其相關

的法規命令作綜合性的考量，這從立法過程中指出本罪

之「致生公共危險」基本內涵必須納入「法令規定之安

全標準或限制」的考量，即知本罪責絕非橫空出世、孤

立無依的存在。 

    但是環保法規內容繁多，所要規範並加以保護的環

境介質可以大別為「土壤、空氣、水體」3 大類，刑法

第 190條之 1第 1項所指「污染」的客體亦即是指這 3

大類，本研究報告的目的既在於針對水污染案件的偵辦

提出有建設性的切入點，因之以下便以水體污染為核心，

連結至水污染防治法的相關規定作體系性的思考，以建

構水資源保護刑罰體系，並藉此就上述所謂「危及環境

生態」提出具體可操作的明確標準。  



22 

 

第三章  水資源保護刑罰體系的建構 

 

    水污染防治法雖於 63 年間即公布施行，然相關刑

責部分，則係於 80 年 5 月 6 日公布後施行，其後雖歷

經多次修正，但犯罪構成要件大致不變，僅於 91 年之

修正中有變更條號及提高罰金金額，自其法律制訂歷程

可知，環保行政機關為將眾多未申請廢水排放許可的業

者納入管理系統中，遂在 80 年的修法中明訂無廢水排

許可證之業者的相關刑責規定，企圖透過刑罰權的行使

逼使該等業者努力取得廢水排放許可的用意甚明，同時

就有照排放廢水的業者違規時，僅課以行政裁罰，以更

進一步提昇業者申請廢水排放許可的動力；但是將廢水

排放納入管理系統畢竟只是改善水源生態的第一步，在

管理系統中作出妥善的管理才是改善水源生態的關鍵

第二步，接著對廢水排放業者制訂良善的區位規劃、租

稅政策等，才是完美保護水源生態的最後第三步，顯然

環保行政機關在關鍵的第二步中的表現不如預期，但又

怯於在水污染防治法中明訂合法業者的相關刑責規定，

遂在環保行政體系中一直存在著這樣的觀念：「合法業

者非法排放廢水時，並無相關刑責規定。」其實從立法

過程中，可以看出立法委員對於公害問題愈來愈嚴重的

趨勢深感憂心，也因此於 88年催生了刑法第 190條之 1

的制訂，在此條文中，直指不論行為人是否有廢水排放

許可證，只要是破壤環境生態之行為人即應受相應之刑

罰，因而將原本水污染防治法中不應出現卻殘留至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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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污染只要未致人死傷即無刑責」漏洞加以封堵。

因此就刑法第 190條之 1與水污染防治法的相關刑責規

定如何作體系性的理解及詮釋，即是後續待為深入探討

的問題。 

 

第一節  廢水排放相關刑責規定之探討 

 

    水污染防治法有關排放廢水之相關刑責規定於第

34 條至第 39 條，其架構之主要區分標準為「是否取得

廢水排放許可」，至於法人之刑責規定於水污染防治法

第 39 條，即若法人之負責人或受僱人涉犯水污染防法

治第 34條至第 38條之罪時，法人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另廢水與廢棄物之關係，近年來在廢水排放的相關案例

中，亦有所討論19，只因非屬本報告之研究重點，因此

只在本節最後順帶提及本報告之觀點。相關規定分別說

明如下： 

 

第一項  未取得廢水排放許可之業者相關刑責規定 

 

一、 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廢水之行為： 

 

    未取得廢水排放許可之業者，若排放之廢水含「有

害健康物質」時，應分別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36條、第 37

                   
19 例如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以 102年度偵字第 29537號等案號起訴日月光排放廢水

一案時，即同時將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 1款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罪嫌列為涉犯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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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課以刑責，前者係指將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

流水標準」之廢水「排放至地面水體者」，且行為人必須

為負責人20，後者係指將含有害健康物質「排放於土壤或

注入地下水體者」，且此時之行為人不再有「負責人」身

分之限制。 

    水污染防治法第 36 條、第 37 條在法條文義有所區

別，即水污染防治法第 37條僅規定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

即構成要件該當，並未如水污染防治法第 36條規定所含

有害健康物質須「超過放流水標準」，如此區別顯然係透

過法律規定指出地下水體及土壤比地面水體更為脆弱，

或者說天然所具備的自動淨化能力不如地面水體，因此

應以更嚴格標準加以保護，故而不能容許未經許可的輕

微污染21，再從環保行政機關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32 條

第 2項所公告之「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

及依據同條第 3項所制定之「土壤處理標準」，均可見即

使是經許可排放之廢水標準，亦遠比放流水標準嚴格。 

    應注意者，此處之「有害健康物質」應由中央主管

機關依本法第 36 條第 2 項公告22之，則有害健康物質種

類當然係限於該公告所明列之物質，即「氟化物、硝酸

鹽氮、氰化物、鎘、鉛、總鉻、六價鉻、總汞、有機汞、

銅、銀、鎳、硒、砷、多氯聯苯、總有機磷劑、總氨基

                   
20 至於員工若知情而有犯意聯絡或有幫助故意者，自仍得依刑法第 31條第 1項論以共同正

犯或幫助犯。 
21 本署偵辦地下電鍍廠時，確曾發現有將電鍍原廢水直接排放至農田土壤上之情況，請參

照本署 102年度偵字第 10164號、103年度偵字第 852號起訴書。 
22
 91年 8月 3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水字第 0910059901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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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酸鹽、除草劑、安殺番、安特靈、靈丹、飛佈達及其

衍生物、滴滴涕及其衍生物、阿特靈及地特靈、五氯酚

及其鹽類、毒殺芬、五氯硝苯、福爾培、四氯丹、蓋普

丹」等物質，惟此與刑法第 190 條之 1 第 1 項「有害健

康之物」之範圍未必一致。 

 

二、 違反停工或停業命令之行為： 

 

   對於未取得廢水排放許可之業者，排放廢水逾放流水

標準時，環保行政機關仍得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40 條、第 73 條第 1 款對之為「停工或停業」之

行政處分，若業者仍繼續運作，不論是否有再度查獲該

業者排放廢水，均有水污染防治法第 38條第 1項刑責之

適用；惟若業者受「停工或停業」處分後仍有運作，並

進一步有排放廢水之行為，則另有上述水污染防治法第

36條、第 37適用之可能性。 

 

第二項  取得廢水排放許可之業者相關刑責規定： 

 

    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證之業者，單純未依規定排放廢

水時（不論內含多少有害健康物質)，水污染防治法對之

並未規定任何刑責業如前述，除非另有其他要件事實發

生，而有下述 3種情形，方有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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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排放廢水而發生「致人於死、重傷或疾病」之

結果 

 

    水污染防治法第 34條之規定為實害犯，但發生之可

能性趨近於零；因為即使業者違法排放大量含毒性物質

之廢水而造成生態浩刼時，仍尚未構成此罪，必須人類

不知此生態浩刼來臨，而不知閃避致有死亡傷病之結果，

才構成此罪，惟以如今人類通訊科技的發達程度，要發

生此種狀況顯屬罕見；況且一般環境危害行為所造成的

人體損害往往是累積漸近的，在累積毒害結果下而有傷

病或死亡結果發生，因果關係也往往難以證明23。 

    換句話說，當有廢水排放許可證之業者排放具污染

性之廢水時，在水污染防治法的架構中，只能對之為行

政裁罰，情節重大者當然得對之為「停工或停業」之行

政處分，但不能直接依據水污染防治法對該業者課以刑

責，從查緝的經驗中可知，行政裁罰的成本對於取得廢

水排放許可證的業者，遠低於業者好好處理廢水所需付

出的成本，如此之行政裁罰當然對業者毫無嚇阻效果，

最終造成遍地污染的結果，最為明顯的案例便是北彰化

的農地重金屬污染情況。 

 

 

 

                   
23 請參照：許玉秀，水污染防法的制裁構造－環境犯罪構成要件的評析，收錄於氏著主觀

與客觀之間，台北：自版，86年初版，5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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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違反停工或停業命令之行為 

 

    當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證之業者，排放廢水違反水污

染防治法之規定而情節嚴重時，環保行政機關得科以「停

工或停業」之行政處分，若業者仍繼續運作，即有水污

染防治法第 38條違反停工令罪之適用；若業者受「停工

或停業」處分時，廢水排放許可證同時遭環保行政機關

廢止時，業者若在運作後進一步有排放廢水之行為，自

另有上述水污染防治法第 36條、第 37適用之可能性。 

 

三、 申報不實之行為 

 

    業者就其有申報義務之事項，若申報不實或登載不

實時，其刑責規定於水污染防治法第 35條，此罪顯為刑

法第 215 條業務登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依水污染防治

法第 22條，取得排放許可證之業者操作廢水處理設施及

排放廢水後，有義務依據該法之子法「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73 條」，定期向地方政府環保局

據實申報放流水質水量、用電紀錄、廢水處理設施操作、

處理廢水藥劑使用量、污泥產生量等事項，其中就放流

水量部分，業者若未將以暗管偷排之電鍍原廢水量算入

其等所應申報之放流水量，造成每次所申報之放流水量

均少於實際排放之放流水量，此等情形即應論以本條申

報不實之罪，簡單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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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合法電鍍業者以暗管偷排電鍍原廢水之示意圖 

 

    就本署實際查緝違法偷排電鍍原廢水之電鍍業者的

經驗可知，業者申報放流水量時，一般係以安裝在廢水

處理設施末端出水口前之流量表（安裝位置如上圖示之

右側）為申報依據，但當業者以暗管偷排電鍍原廢水時

（示意如上圖示之上方，該暗管直接將尚未經處理之電

鍍原廢水排入地面水體中），該暗管內之水量既然未經過

流量表，自未計入業者所申報之放流水量，也就是說，

經過流量表的放流水量，遠低於業者所實際排放的放流

水量，則業者依據流量表所申報的放流水量，自有短報

的申報不實情形。24 

                   
24 據此，本署檢察官強烈建議應嚴格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73條第

3 款」的規定，要求電鍍業者設置 3 個流量表，分別為電鍍製程之用水量表、產生電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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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廢水排放與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之關聯性 

 

   近年來水資源遭受污染的情節相當嚴重，水污染防治

法卻存在上述「有照污染只要未致人死傷即無刑責」的

荒謬設計，因此即有相當多的司法實務工作者認為業者

排放廢水的情況，可以回歸到廢棄物清理法的適用，但

就刑責部分，本報告認為有下述 4個問題應予檢討： 

 

一、 事業所排放之「廢水」是否為「廢棄物」？ 

 

    在環保行政機關向來認為「廢水」、「廢棄物」屬不

同法律概念，因此分別適用水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

法，並針對 2者提出區分標準，認為業者產生之「廢水」

若現地排放者為「廢水」，若以桶裝、槽車載運至他處處

理者為「廢棄物」25；惟不論是現地排放，或以桶裝、槽

車載運，其內容物之物理化學性質並無任何變化，其因

此對環境所造成之污染亦無不同，為何將因此成為 2 種

不同之物質，並因而適用不同之法律？ 

    本報告認為，是否為「廢棄物」應回到廢棄物清理

法第 2 條所定義之標準判斷，在該條中顯然並未將「廢

水」排除在「廢棄物」的概念外，因此在法律邏輯上很

清楚地可以確認「廢水」就是「廢棄物」的 1 種形態，

只是就「廢水」的部分在何種「狀態」下方可被認定成

                                                 
廢水量表，最後才是放流水量表。 
25
 此見解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8年度上訴未第 975號判決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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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廢棄物」時，應再參照水污染防治法的相關規定，

此種解釋方法也正是本文所一再強調法律與事實相互解

明進而為體系解釋的方法。 

 

二、 「廢水」在何種狀態下才是「廢棄物」？ 

 

    事業使用過後不再利用而將之排出之廢水，是否已

不再是環境所容許存在的「水資源」？這才是「廢棄物」

這個概念在「廢水」領域適用時所要思考的問題，也就

是說，當事業所不再使用之廢水還是水資源，可以對環

境生態有所助益時，自不應認定其已成為「廢棄物」，這

其中的區分標準自應採用水污染防治法中所列出的 3 種

標準即「放流水標準」、「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下水體水

質標準」、「土壤處理標準」，也就是說，業者排放廢水至

地面水體、地下水體、土壤時，應檢測其所排放廢水內

容是否已逾上開 3 種標準，而認定是否已構成廢棄物清

理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所述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至於該廢水是否已成為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 目所述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則應依據廢棄物清理

法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加以認定。 

 

三、 水污染防治許可文件在廢棄物清理法中如何

定位？ 

 

    廢水既然為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客體之一，其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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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本即應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惟廢水領域

既有水污染防治法的規範，則在此領域內以水污染防治

許可文件取代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當為體系解

釋下的當然解釋，亦即在水污染防治法的法制下，此等

業者係同時兼具 2 種身分，即廢水產生者及廢水處理清

除者。但在罪刑法定主義下看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2

款、第 4 款如何適用於業者排放廢水的問題上，顯然仍

有相當的疑義，詳敘如下。 

    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針對廢棄物產生者及廢棄物清

除處理業者，區分為 2 個條款規範，即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 2款係以廢棄物產生者為行為人，同條第 4款則

係以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為行為人，此時業者所排放廢

水逾放流水標準時，究應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2

款或第 4 款或可以同時適用 2 款規定？在司法實務上，

有判決見解認為，應將未取得廢水排放許可之廢水產生

業者，單純視為廢棄物產生者，其排放逾放流水標準廢

水之行為僅係相當於「一般家庭或機關、學校自行棄置

自家產生之廢棄物等妨害環境衛生之行為」，尚難認係從

事清理、處理廢棄物業務，除依同法第 27 條、第 41 條

第 1項第 1款相關規定處罰外，並非同法第 46條第 4款

規範之範圍（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2590 號判決意

旨參照）26；但該判決並未進一步論及是否應適用廢棄物

清理法第 46條第 2款，或許是因為該款「污染環境」的

要件內涵並不明確，在訴訟攻防中檢察官未列為涉犯法

                   
26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7年度上訴字第 934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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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致。 

    至若取得廢水排放許可之業者，是否可認為相當於

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而有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

4款的餘地？惟即使在概念上可為如此解釋，但在罪刑法

定原則下，仍將必須正視第 4 款後段之文字係「未依廢

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而無相當於「未依

水污染防治許可文件內容……」之文義，則顯然無法將

該款刑責類推適用至取得廢水排放許可業者上；另若認

為取得廢水排放許可之業者只具有廢棄物產生者之地位，

是否有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 2款的餘地？除同樣

面臨「污染環境」如何認定之問題外，尚須面對該款文

字僅有「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而無「未依水污染

防治法規定之方式……」的文義挑戰。 

 

四、 「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的適用疑義？ 

 

    當業者所排放之廢水經檢驗後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

定標準可認定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時，業者卻仍將之排放

於地面水體，是否即構成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 1款之

「任意棄置」要件？本報告認為，「任意棄置」係指業者

明知其所排放之廢水為有害事業廢棄物，卻故意不妥善

處理廢水即隨意排放，不論其所排放之地點是否為經核

准許可之地點，均構成「任意棄置」，換句話說，若業者

因疏失而排放，即疏於管理廢水處理設施或添加藥劑而

造成未妥善處理廢水，因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並無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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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自無該條第 1款刑責的適用。 

 

五、 小結：兼評水污染防治法刑責部分之修正案 

 

    綜上所述，業者若未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證卻仍排放

逾放流水標準之廢水於地面水體時，將該當水污染防治

法第 36條，若已足證明「污染水體環境生態」時，應將

同時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 2款之刑責，此 2罪名

為想像競合，若該廢水經檢驗同時構成有害事業廢棄物

時，則將同時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 1款之刑責，

此 3罪名亦為想像競合27。 

    至於業者若已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證時，將因罪刑法

定主義而阻卻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 2款及第 4款，

若業者故意將未經妥善處理之廢水排放至地面水體，該

廢水不僅逾放流水標準，且經進一步檢驗而同時構成有

害事業廢棄物時，則應認為有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1

款刑責之適用；只是「放流水標準」與「有害事業廢棄

物認定標準」相比較，顯然要達到後者的標準較為困難，

亦即並非所有違反放流水標準的廢水，均將被認定為有

害事業廢棄物，但就電鍍原廢水排放的事實面而言，若

廢水經檢驗確認來源之電鍍製程含有氰化物時，即可認

定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款之製程有害

                   
27 但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7年度上訴字第934號刑事判決雖認同廢水排放可適用廢棄物

清理法第 46條，但認為只可能構成該條第 1款之刑責，進而與水污法 36條想像競合，並

未論及是否該當同條第 2款之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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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28，若經檢驗為強酸（pH值 2.0以下）或強鹼

（pH 值 12.5 以上），另可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

準第 4 條第 5 款第 1 目之腐蝕性事業廢棄物，屬於該標

準第 2條第 2款之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若司法實務採此見解，顯然亦可相當程度補充水污

染防治法在「有照污染卻無相關刑責規定」的不足之處，

但從上述可知，現今的司法實務見解就廢水排放可否適

用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此問題上，尚有歧異而無統一見

解；為此行政院遂提出水污染防治法的第 18條之 1及第

36 條之 1 刑責相關的修正案，以正面處理水污染防治法

的上開缺漏。 

    該修正案第 18條之 1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產生之廢(污)水，應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

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依下水道管理機關

(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不得任意繞流排

放。」、「前項廢(污)水須經處理始能符合標準者，不得

於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

釋。」；第 36條之 1規定「事業違反第 18條之 1第 1項

規定，且其排放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

標準者，處行為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幤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金。」、「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

員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 2分之 1。」 

                   
28 參見該標準附表一之行業別為「其他具有右列製程產生之廢棄物之行業」、製程產生之廢

棄物為「五、使用氰化物之電鍍程序清洗及汽提廢液」，因此若電鍍程序有使用氰化物，電

鍍過程中因清洗鍍件所產生之氰系廢水，均屬有害事業廢棄物中之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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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此修正案之法條文義，顯可與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4 款後段相提併論，即未依水污染防治許可文件內

容處理廢水，導致所排放之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逾放流

水標準時，即有第 36條之 1刑責之適用，其中最為典型

者即為繞流排放未經處理之電鍍原廢水，至於稀釋當然

也屬未依水污染防治許可文件內容處理廢水之行為，只

是稀釋後若有害健康物質仍逾放流水標準，方有第 36條

之 1 刑責之適用；而此修正案與刑法第 190 條之 1 最大

之不同，在於此第 36條之 1係採「抽象危險犯」之規範

模式，而且構成要件明確，對水資源係更進一步的保護，

應該予以肯定。 

 

第二節  行政從屬性與行政獨立性 

 

    依構成要件與行政規範間的關係，環境刑法的規範

類型可以區分為「行政獨立型」與「行政從屬型」。前

者係指犯罪構成要件獨立於行政規範之外，構成要件內

容在形式上與行政規範無關，直接以該法條的保護法益

作為處罰根據；後者係指犯罪構成要件須依據行政規範

才能判斷，甚至該等刑罰規定是為確保行政規範的實效

性而設，水污染防治法中的刑罰規定除了第 39 條法人

兩罰規定無涉構成要件內容外，其餘皆有行政從屬性，

並無疑義。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 36條的構成要件中「無

排放許可證」、「有害健康物質」及「放流水標準」，顯

然均屬行政規範的範疇，而必須依賴行政行為、行政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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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內容才能判斷構成要件是否該當。 

  觀之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基本構成要件，就形

式上言，是否該當的判斷並不需要依賴行政規範，因此

刑法第 190條之 1顯係行政獨立型的環境刑法規範，因

此業者是否有「廢水排放許可證」，並非本罪構成要件

是否該當所要考量的要素，甚至所謂「有害健康物質」、

「污染」、「致生公共危險」等要件，均可以在「本罪所

要保護『法益』（即環境生態）是否有受危害可能」的

標準下，為獨立於行政規範外的詮釋。 

    但環境刑法所要處理的環境問題，本即涉及環境保

護與經濟成長間的矛盾，甚至是不同世代間的資源分配，

因此帶有濃厚的政策性格，所以關於刑法第 190 條之 1

第 1 項構成要件的分析，本於權力分立下尊重行政機關

對於如何平衡環境保護與經濟成長的政策決定，司法機

關對於上述「有害健康物質」、「污染」、「致生公共危險」

等要件的解釋，理應將行政機關相關的規則標準置於重

要的參考地位，以維持國家評價環境污染行為的一致

性。 

    就此而言，則知司法機關針對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

項的解釋，理論上雖可獨立於行政規範之外，提出獨立

於行政規範的抽象判斷標準，但要將此條文適用到各種

環境污染行為時，便應整體性考慮該領域的行政規範內

涵，例如空氣污染行為便應考量空氣污染防制法相關行

政規範，廢棄物投棄造成土壤污染行為便應考量廢棄物

清理法相關行政規範，廢水放流排出造成水體污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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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應考量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行政規範，此種體系解釋的

要求更加突顯出進行法律解釋時，必須重視「詮釋學意

義上之循環」的解釋方法，亦即法律與事實相互解明的

方法。 

    以本研究報告的重點而言，是針對電鍍業者的廢水

排放問題探討如何適用刑法第 190 條之 1 的規範，雖然

刑法第 190 條之 1 的規定範圍同時包括水體污染、土壤

污染及空氣污染，但以電鍍業者排放電鍍原廢水造成之

污染事實回饋至法律面而言，自係以「水體污染」為核

心，而擴及「土壤污染」問題，因之後續關於刑法第 190

條之 1 第 1 項構成要件的分析，便是考量所有關於「水

體、土壤污染」的行政規範內容（以水污染防治法體系

為主，其他相關環保法規如廢棄物清理法體系為輔），進

行更細部的詮釋， 

 

第三節  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構成要件之分析 

 

    就工業廢水的排放問題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之間取得平衡，行政院環保署就各種廢水排放承受載體

設定不同的標準，據以處理廢水排放得否被認定違法的

問題，就此政策決定，司法機關原則上予以尊重；因此

對於行政機關所設定的平衡線，本報告認為依廢水承受

載體可區分為「地面水體」、「地下水體」及「土壤」，而

分別有不同的平衡線，即「放流水標準」、「污水經處理

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土壤處理標準」，在尊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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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平衡線的基礎上，對於刑法第 190 條之 1 第 1 項構成

要件分析如下： 

 

第一項  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物及有害健康物質 

 

    本罪之行為指「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行為，

在認定上並無爭議，至於「毒物及有害健康物質」的認

定，應參考各類環保衛生法規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廢棄物清理法等，並不侷限於行政院環保署依據水污染

防治法第 36 條第 2 項公告所列之各項物質，其他物質

尚包括屍體、帶有病毒病菌的媒介物29、低硫燃料油（ Low 

Sulfur Fuel Oil）
30等其他有害健康之物，甚至強酸、強鹼之

腐蝕性廢水，在參考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 4條第

5款第 1目規定，當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大於或等

於 12.5，或小於或等於 2.0時，即屬有害特性認定之有

害事業廢棄物種類中之腐蝕性事業廢棄物所指之「廢

液」，即應可認定屬於有害健康之物31。甚至有學者認為，

「未經處理之廢水」本身即屬於有害健康物質32，惟若

依此標準，顯然失之過寬，不宜逕採。 

 

 

 

                   
29 請參照：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下冊，台北：自行發行，94年 5版，344頁。 
30 請參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年度上訴第 309號之判決理由。 
31 請參考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5年度上訴第 2043號之判決理由。 
32
 請參照：黃源盛，刑法各論，新北：空大，95年 2版，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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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 

 

    從文義而言，此要件關於廢水排放部分所謂之「污

染」，並未設定以何種科學鑑定數據或行政規範加以判

斷，甚至在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的折衝下，行政規範必

然要容許輕微的污染，例如上述的「放流水標準」，即

使廢水排放時所含重金屬含量符合放流水標準，對於水

體仍屬輕微的污染，此時符合放流水標準之輕微污染能

否認定已該當此處「污染」的要件？或者留由「致生公

共危險」再加以判斷？ 

    從上述關於是否要在本罪中加入「不依法令所規定

之標準或限制」要件之立法過程中，係以「致生公共危

險」要件之該當，「須以投棄、流放、排出或放逸之毒

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已超出法令規定之安全標準或

限制為必要」，而認為不必加入「不依法令所規定之標

準或限制」要件，是否意謂在「致生公共危險」要件中

再列入法令標準或限制的考量？但地球生態環境本身

對於輕微的污染，本即有涵養以自我恢復的能力，則若

以上開毒物或有害健康之物進入生態系之環境媒介（空

氣、土壤、水體)內，即認為屬於應受非難評價之「污

染行為」，是否又屬過苛？ 

    本報告認為，立法原意之要求僅在於「致生公共危

險」之前提係該公害污染行為屬行政法令所不允許者，

即至少具有行政不法內涵，並非必然在「致生公共危險」

內涵中才能參酌法令標準或限制，且在「污染」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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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法令標準或限制，在判斷程序上與此立法原意顯不

相悖，且如上述之司法實務判決中，對於是否構成水體

污染的判斷，原則上亦以「放流水標準」為認定的參考，

既如此，在「污染」要件中參酌法令標準或限制，顯然

較有效率又能符合向來司法實務的見解。 

    至於廢水排放是否構成污染，則應視承受廢水的環

境媒介的涵養恢復能力作不同的認定，惟就此部分即尊

重行政機關參酌科學實驗所定出的標準，因此就廢水是

否「污染」環境的認定，原則上可將廢水承受載體區分

為「地面水體」、「地下水體」及「土壤」，而分別參酌

行政機關所訂之「放流水標準」、「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

下水體水質標準」、「土壤處理標準」，以認定是否已構

成「污染」。 

 

第三項  致生公共危險 

 

    「致生公共危險」之內涵如前所述，應參照刑法第

190 條之 1 的保護法益，以「危及環境生態」作為核心

概念，但廢水排放而危及環境生態的危險性到何等程度，

方為刑罰所應介入的時機，則應將水污染防治法的評價

體系納入綜合考量。水污染防治法對於廢水排放的刑責

規定如前所述，對於業者是否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而異其

責任，然就保護法益的角度而言，若對於環境生態的危

害程度相同，卻僅以是否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而異其責任，

顯應有其重要政策目的方得正當化此等差異化對待。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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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水污染防治法的政策方向，顯然主要目的是想透過行

政管制措施令可能危及環境生態的廢水排放業者，作好

廢水處理設施，以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的衝突，因

此對於不願進入行政管理的地下業者，採取嚴打策略，

對於願意配合行政管制的合法業者，則採取勸導策略，

不要動輒即以刑責相伺33，此政策思考在司法機關解釋

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之要件時，當然也應列為重要

參考因素。 

    但如前所述，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並不區分業

者是否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而異其責任，而僅以所保護法

益即環境生態受危害程度論其刑責，則如何在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與水污染防治法第 34條、第 36條及

第 37 條之間作綜合考量，即為刑法第 190 條之 1 第 1

項「致生公共危險」要件如何解釋的關鍵；從水污染防

治法第 36條、第 37條可知，當非法廢水排放業者將廢

水排入地面水體逾放流水標準時，或排入地下水體或土

壤之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時，即對環境生態有所危害，

因而對該等行為科以刑責自有其正當性，只是在經濟發

展的需求下，若取得廢水排放許可的業者有此等公害行

為，水污染防治法認為此時尚非「必然」嚴重到應科以

刑責，因此原則上只將之評價為行政不法，希望能令合

法業者有改善機會而顧及經濟發展利益，惟若合法業者

                   
33在水污染防治法的架構下，取得廢水排放許可之廠商，即使其排放之廢水超過放流水標準，

或有暗管繞流之情，僅有行政裁罰，其行政裁罰依據分別為同法第 40條第 1項及第 46條，

並沒有刑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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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行為危害環境生態達「嚴重」程度成為民眾所難

以忍受的「公害」時，自應對之科以刑責，惟此部分之

刑責規定在水污染防治法中卻付之闕如，顯屬缺漏，因

而於 88年 4月 21日公布施行之刑法第 190條之 1正應

視之為填補此項缺漏的環境刑法條款。 

    因之對於「致生公共危險」此要件在廢水排放範疇

中的解釋，本應將之視為比單純地違反「放流水標準」、

「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或「土壤處理

標準」更為嚴重的行為，即「危害環境生態行為中的嚴

重污染行為」方該當「致生公共危險」之要件；惟此處

仍須釐清之問題即何謂「嚴重污染」？ 

    對於人類而言，所謂「嚴重污染」即是廢水排放「可

能透過生態系統危及人類的身體健康」，此從刑法第 190

條之 1第 1項將「有害健康物質」列為要素之一，亦可

知端倪，因此此罪責之直接保護法益雖係環境生態，但

其最終目的仍是在保障「健康權」，因此「致生公共危

險」此要件內涵所指的「危害環境生態」，解釋上便必

須指向與人類健康相關的生態問題，就地面水體而言此

種相關性大約有 2種，其一為人類活動可能直接接觸該

受污染水體者，其二為該毒物或有害健康物質經過食物

鏈進入人體者，此 2種可能性在事實面便是表現為農漁

業用水，當然在觀光縣市如宜蘭縣冬山河之戲水公園也

有可能是遊戲用水，透過此解釋可以清楚地將刑法第

190 條之 1 定位為以保護農漁業用水環境生態的方法，

以達到間接保護人類健康的目的，這也正是防制公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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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最終目的。 

    此處對於「嚴重污染」的解釋，也可以在水污染防

治法第 27 條「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

水水源之虞」中獲得註解，而可視為對於農漁業用水資

源或飲用水資源的加強保護，在行政院環保署所公布之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緊急應變辦法」

中雖將「嚴重危害」定位為將「未經處理」之含有毒物

或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水，直接排放於農漁業用水資源或

飲用水資源34中，但實際上廢水的危害性係表現在其所

含之毒物或有害健康物質的含量上，因此即使業者對廢

水有處理，但卻未妥善處理，以至於該廢水所含毒物或

有害健康物質仍逾放流水標準，卻仍「持續」或「大量」

地排放，最終危及農漁業用水的環境生態時，仍應認定

已構成「嚴重污染」。 

    在實務上對於電鍍廠違法排放廢水的查緝行動中，

發現許多惡質的無良業者直接將未經處理的電鍍原廢

水排入農漁業用水中，此等行為可以說是「致生公共危

險」的核心案例，但也有許多更狡猾的業者，為了掩飾

其犯行，會在外觀形式上作出好像有在處理廢水，但在

暗地裏卻有各種取巧行為以節省廢水處理成本，例如在

廢水處理設施中，不添加藥劑，或者故意以繞流方式繞

過特定之處理流程，或設備已失效卻不予更換等等，此

等取巧行為若最終仍造成持續而大量逾放流水標準之

                   
34參照行政院環保署於 94 年 8 月 26 日 公布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

緊急應變辦法」第 2條及第 3條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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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排入農漁用水資源中，仍應認定已構成「嚴重污

染」。 

    因此對於取得廢水排放許可的業者，因為廢水處理

設施的小瑕疵而造成突發性的單次、小量污染，固然在

兼顧「經濟發展及行政管制」的利益下，得先給予限期

改善的緩衝，不必直接令其面對刑責的處罰，但若經查

證該等業者事實上只是在掩飾犯行，暗地裏卻係「持續

或大量」地排放逾放流水標準的廢水，自無法再期待該

等業者係本於作好廢水處理的良知經營事業，而應認定

已構成「嚴重污染」。 

 

第四節  小結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在統合刑法第 190 條之 1、水

污染防治法第 34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的解釋後，可

以形成完整的水資源保護刑罰體系，即環境生態作為水

資源保護刑罰體系的核心保護法益，自「危及環境生態」

開始即有刑罰介入的正當性，但在兼顧「經濟發展及行

政管制」的利益下，從「危及環境生態」開始、嚴重破

壞環境生態而可能危及人類健康、致生人類疾病或傷害、

致重傷、致死等各階段，均有不同的罪名成立，可簡單

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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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水資源保護刑罰體系簡圖 

 

    從各階段而言，最早介入的罪名當屬水污染防治法

第 36 條及第 37 條，故此 2 罪名的刑責也是最輕，再進

入「嚴重污染」階段時，則是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1項、

第 2 項、第 4 項的刑罰介入時機，再造成人類疾病、重

傷甚至死亡時，則有刑法第 190 條之 1 第 3 項及水污染

防治法第 34 條的刑責，而且愈後階段表示污染愈嚴重，

對人類造成的危害愈大，因此刑責也相對更重；也因此

在綜合考量刑法第 190條之 1及水污染防治法第 34條、

第 36 條、第 37 條規定後，方得建構完整的水資源保護

刑罰體系；而刑法第 190 條之 1 的「致生公共危險」也

得以在此刑罰體系定位中，適當地將之適用於電鍍廠排

放廢水於地面水體之事實面，而得以具體化為如下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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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持續或大量排放未經妥善處理之電鍍原廢水於農漁

業用水資源中，因而危及與人類活動直接相關的農漁業

用水資源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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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彰化電鍍業者之偵辦過程 

      －兼論檢察官作為保護水資源的公益守護者角色 

 

第一節  案件源起 

 

  彰化縣電鍍業者的廢水排放造成的水體、土壤污染

由來已久，北彰化農地土壤的重金屬污染亦為環保單位

歷次的調查結果所確認，農民對此均深感憤慨，既痛恨

電鍍業者的無良，也無法原諒長久以來公權力的無能，

此等深沈的民怨，在本案檢察官親至受污染農田蒐證時，

與農民的對話中表露無遺；本署檢察官面對近 10 年來

歷次之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調查結果，苦思破解之道，

均不得要領，直至 102年 6月間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

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第一隊（以下簡稱環保署中區督

察一隊）接獲當地農民的檢舉信，至違法排放廢水之電

鍍業者稽查，認定確有其事，並通報本署承辦檢察官，

才找到偵辦本案的突破口。而環保單位近 10 年來依據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針對北彰化農地土壤的調

查報告35，其實早已指出電鍍業者係造成北彰化農地受

                   
35
 環保單位於 72年開始即針對全國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情形進行調查，歷經「大樣區調查」、

「中樣區調查」、「小樣區細密調查」等階段後，於 89年開始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進入「地籍地號調查」階段，此階段第 1個計畫即為環保署於 91年所委託執行之「319

公頃農地調查計畫」，此計畫又區分為甲乙丙計畫分別委託 3個機關辦理，彰化區部分即後

述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所執行之丙計畫。農地土壤重金屬調查與場址列管計畫（111 公

頃農地土壤重金屬調查與場址列管計畫），行政院環保署委託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91

年 10月，第一章 1-2頁；彰化縣農地土壤重金屬監測計畫乙計畫期末報告，彰化縣環保局

委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3年 12月，104-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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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污染的元凶，從下圖所示彰化縣電鍍業分布情形，

亦可見北彰化正是電鍍業分布最密集之處，以下將歷次

調查報告分別說明。 

 

圖 4- 1  彰化縣金屬表面處理業（紅點 224 家）及電鍍業（綠點 174 家）分

佈圖 

 

第一項  91年間之調查報告： 

 

  行政院環保署於 91 年間委託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執行「農地土壤重金屬調查與場址列管計畫」，其中

彰化縣部分的調查區塊面積共計為 184公頃，總執行採

樣面積有 178.36 公頃，達重金屬污染管制標準樣品數

為 985 筆樣品，受污染坵塊面積約為 108.38 公頃，受

污染地號數為 492筆，土地謄本總面積為 125.65公頃；

而達重金屬監測基準者，地號總面積為 40.68公頃。主

要之污染重金屬種類以鎳為主，其次為銅、鋅、鉻等金

屬，於重金屬鎘部分，有 37 筆地號，採樣面積約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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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受污染。污染原因則直指「彰化、和美、鹿港地區

小型電鍍工廠林立，所產生之廢水排入灌溉渠道中，故

造成農地土壤遭受污染。」36 

 

第二項  93年間之調查報告 

 

  彰化縣環保局於 93年間針對上開調查結果中高於食

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監測基準」的農地進行持續性監

測工作，調查範圍為其中之 80公頃，分甲、乙兩計畫執

行，甲計畫針對彰化市(約 43公頃)委託衛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調查，乙計畫針對和美鎮、鹿港鎮、花壇鄉及秀

水鄉四鄉鎮(約 47公頃)委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調查，調查結果仍有約 70公頃之農地土壤重金屬含量達

監測基準，顯然 2 年來受污染農地土壤整治未見成效，

分析其中原因之一即為「污染源無法斷絕：農地土壤之

所以遭受重金屬污染，大都是誤引用遭受污染之灌溉用

水，而污染灌溉水質之元兇可歸咎於工廠之非法排放廢

水。因重金屬之污染行為具蓄積性，若對該污染源無有

效管制，可能因日積月累之排放，而使污染濃度超過法

規標準37。」此等持續污染的災難，在對於電鍍業者的廢

水處理未能提高管理密度及稽查深度的情形下，仍不斷

上演，於 95 年 6 月 30 日，媒體針對農委會農糧署再度

                   
36農地土壤重金屬調查與場址列管計畫（111 公頃農地土壤重金屬調查與場址列管計畫），

行政院環保署委託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91年 10月，第十章 2頁。 
37彰化縣農地土壤重金屬監測計畫甲子計畫期末報告，彰化縣環保局委託衛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93年 12月，第五章 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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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彰化驗出 12處農地所生產稻米含鎘事件大篇幅報導
38，使得農地土壤「持續」遭重金屬污染的議題成為輿論

焦點，本署亦因此指定專責檢察官深入研究國土保育相

關案件的偵辦。 

 

第三項  96年間之調查報告 

 

  彰化縣環保局於 96 年間針對上開 2 次調查結果中

重金屬污染濃度偏高農地的相鄰及上游區域，蒐集並彙

整歷年「未曾辦理」土壤調查的農地進行調查，採樣點

的選定同時考慮灌溉排水系統並採集灌溉渠道的底泥

進行分析，調查總面積達 102公頃，地點分布在彰化市、

鹿港鎮及線西鄉，結果共計有 43.49公頃土壤中重金屬

濃度超出管制標準，27.94 公頃超出監測基準，顯然前

2 次的調查尚未窮盡所有遭重金屬污染的農地，此次調

查方向係參照農田的灌溉水系，再從所受污染之重金屬

多以銅、鉻、鎳及鋅等項目為主，與電鍍業者產生之廢

水所含重金屬項目相同，亦與灌溉渠道底泥所含重金屬

項目相同，且農田土壤重金屬含量濃度較高之位置大部

分位於入水口處，自此數種跡證顯可認定北彰化農田污

染原因主要係因電鍍業者排放廢水污染灌溉渠道之水

體，農田又引灌此等受污染之水體所造成；彰化農田水

                   
38 95年 6月 30日聯合報第 A1、A6版。鎘和鋅均是常見的電鍍材料，因鎘的活性比鋅更差，

因此鍍鎘比鍍鋅更耐腐蝕，特別耐鹼的腐蝕，但因為鎘對環境影響較大，80年歐盟即訂有

鎘限制使用於特定產品之規定，87年禁止使用及進口，因此基於市場需求，目前臺灣的電

鍍業者已經幾乎不用鎘，而以鋅或其它比鎘污染性低之重金屬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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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會亦因上開調查結果，不再准許電鍍廠處理後之廢水

直接注入灌溉渠道，要求電鍍廠搭設管線至排水道排放，

以使工業廢水與灌溉用水分離39。 

 

第四項  102年間之調查報告 

 

  行政院環保署於 102 年初依「全國重金屬高污染潛

勢農地之管制及調查計畫（第 2期）」第 2 次工作會議紀

錄結論，特交辦以計畫擴約方式辦理土壤重金屬「鉻」

之污染潛勢調查，篩選彰化縣 3 家電鍍廠周邊農地辦理

調查，其中 1家位於和美鎮之電鍍廠周邊農地所採 34組

土壤樣本，竟高達 29 組所含重金屬超過管制標準40。據

此顯見此區之農地土壤污染嚴重，且灌溉系統為早期曾

遭重金屬污染之東西二圳及東西三圳，整體污染潛勢較

高，故行政院環保署遂再規劃辦理周邊農地土壤擴大調

查，選定位於彰化縣和美鎮而屬於彰化農田水利會彰化

工作站所轄之嘉犁支線及鐵山支線等灌溉小組之 314 公

頃農地進行調查，地籍包含和美鎮新發段、新盛段、嘉

安段、大嘉段、和群段、柑竹段、嘉詔段等 7 地段，本

計畫採集 398 組土壤樣品，依 XRF 篩測結果合計送實驗

室分析 244 組，其中 232 組篩測值達管制標準，污染特

                   
39 96年度彰化縣土壤重金屬污染範圍擴大調查計畫期末報告，彰化縣環保局委託上準環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7 年 10 月，第七章 1-3 頁。惟鹿港鎮頂和段在此次調查出部分農地

之「銅」超出管制標準，從地緣關係及受污染重金屬項目觀察，應與電鍍廢水無關。 
40全國重金屬高污染潛勢農地之管制及調查計畫（第 2 期）－農地土壤鉻（總鉻及六價鉻）

調查成果說明，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2年 5月，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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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與電鍍業者產出之電鍍原廢水相關，主要為鉻、銅、

鎳、鋅等重金屬污染41，此調查報告一出，再度引起輿論

譁然，同時使本署檢察官加快本案偵辦的腳步。 

 

圖 4- 2  農地土壤品調查現場作業情形 

 

第二節  偵辦過程 

 

    環保署中區督察一隊於 102 年 6 月 14 日稽查彰化

縣彰化市政龍金屬企業廠時，發現該公司竟以暗管排放

未經處理之電鍍原廢水，證實前開土壤調查報告就污染

源分析之正確性，該隊當日即與本署承辦檢察官建立電

鍍廠專案聯繫平台，其後於 102年 9月 5日環保署中區

督察一隊又依據檢舉信發現祥賀電鍍工業有限公司直

接將未經處理之電鍍原廢水排入「東西三圳」42，與承

                   
41全國重金屬高污染潛勢農地之管制及調查計畫（第 2 期）－彰化縣和美鎮農地擴大調查

報告，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2年 9月，25頁。 
42
 「東西二圳」、「東西三圳」、「福馬圳」均為彰化縣彰化市、和美鎮地區農業用地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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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檢察官研究後認為內情不單純，遂針對此具體案件分

「他」字案偵查，並立即組成專案小組，為加強小組成

員對電鍍製程的了解，遂舉辦多次講習以強化專業知識，

才能讓小組成員在搜索過程中確認搜索重點所在，下圖

即為講解過程所使用的電鍍製程圖解： 

 

圖 4- 3  電鍍製程圖解 

 

    另一方面由環保署中區督察一隊負責依往年稽查

及申報資料，過濾出較可能違法排放的電鍍廠，專案小

組檢察官再據此指揮環保警察秘密蒐證，並多次召開專

案會議研討該區電鍍廠違法排放電鍍原廢水的可能方

式，在案情逐漸明朗後，專案小組檢察官於 102 年 12

月 5 日深夜 12 點至該區電鍍廠共管排放電鍍原廢水之

                                                 
灌溉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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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排水道進行勘驗（如下圖所示），當場測試每分鐘

的排水量高達 1.1 公噸，換算每天深夜排放時間長達 4

小時之排放量即達 264公噸，因而得以確認下游引灌此

排水道水體之農田土壤受重金屬污染的元兇： 

 

 

圖 4- 4  檢察官率領專案團隊至大竹排水檢測電鍍原廢水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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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環保署中區督察一隊及環保警察多次採樣後之檢驗總表 

 

    其後本署專案小組即加速偵辦時程，先於 102年 12

月 9日由本署襄閱主任檢察官在本署會議室，召集翌日

協助搜索之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召開專案會議，翌日上

午即於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大會議室，由本署主任檢

察官主持勤前教育後（如下圖所示），即率同本署 9 組

檢察官及書記官，指揮司法警察及協調環保單位共約

200 人發動第 1 波電鍍廠查緝行動，同步搜索東西三圳

灌溉水系旁之 10家電鍍廠，搜索勤務長達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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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主任檢察官於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其後本署針對彰化違法電鍍廠的偵辦動作簡述如

下表所示： 

 

102 年 12

月 11日 

聲押電鍍廠負責人共 7 人，並經法院裁定

羈押。 

102 年 12

月 16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偕同各相關單位沿東西三

圳灌溉水系勘驗疑似受污染農田並採驗土

壤。當日再聲押 1 名電鍍廠負責人，並經

法院裁定羈押。 

102 年 12

月 17 日

-103 年 1

月 13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多次提解被告至涉案電鍍

廠勘驗釐清歷次暗管安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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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月

15日 

專案小組發動第 2 波行動，同步搜索位於

福馬圳灌溉水系旁之 6 家電鍍廠，搜索勤

務長達 3日。 

103年 1月

16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針對第 2 波行動之涉案廠

商聲押 4人，法院裁定收押 2人。 

103年 1月

22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偕同各相關單位沿福馬圳

灌溉水系勘驗疑似受污染農田並採驗土

壤。 

103年 1月

23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率隊查獲「威勝」地下電

鍍廠。並於當日將負責人聲押，法院亦裁

定收押。 

103年 1月

24日 

行政院環保署針對第 1 波行動涉案電鍍廠

排放電鍍原廢水之行為，提出「受污染農

地與電鍍工廠之關聯性分析報告」。之後專

案小組即開始整理全部卷證，以約 1 個月

的時間，撰寫起訴書。 

103年 2月

14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帶隊至第 2 波查獲之福馬

圳沿案電鍍廠執行勘驗。 

103年 2月

21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針對第 1 波查獲之涉案電

鍍廠提起公訴。 

103年 3月

3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至鹿港頂番婆小新圳灌溉

渠道勘驗可能受污染之農地並在現場訪談

當地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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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3月

7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聯繫彰化縣環保局、彰化

縣警察局成立檢警環聯合查緝之雙層架

構，並由第 2層查緝系統於同年 3月 25日、

4月 16日、4月 30日分別查獲 2件暗管排

放，1件燃料油污染之水污案件。 

103年 4月

8日 

針對義和二、三圳水系及埔崙排水系旁電

鍍廠，發動第 3波查緝行動，檢察官聲押 1

人，法院裁定收押。 

103年 4月

23日 

針對鹿港鎮頂番婆洋子厝溪旁之電鍍廠，

發動第 4 波查緝行動，檢察官聲押 6 人，

法院裁定收押 5人。 

103年 5月

9日 

將針對地下電鍍廠查緝行動定位為第 5 波

查緝行動，於此日查獲石苟排水系之「春

福」地下電鍍廠，檢察官並聲押負責人，

法院裁定交保。 

103年 5月

22日 

查獲安東一排水系旁之「集沛」地下電鍍

廠。 

103年 5月

26日 

與土基會派員會同釐清春福、集沛、昆汯

（即第 3 波查緝行動之對象）廢水排放下

游之農田灌溉引用情形 

103年 5月

27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針對第 2 波查獲之涉案電

鍍廠提起公訴。 

103年 6月

16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針對第 4 波查獲之涉案電

鍍廠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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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6月

20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針對地下電鍍廠之氰化物

來源相關廠商發動搜索。 

103年 7月

4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至彰化縣警察局協調第二

層查緝系統運作模式，並在刑事會報上宣

導偵辦電鍍廠之法規適用及執行技巧。 

103年 7月

7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起訴「威勝」地下電鍍廠

負責人。 

103年 7月

11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起訴第 3波涉案之廠商「混

汯」負責人；並於同日專案小組檢察官另

行帶搜索設於秀水鄉及彰濱工業區而涉嫌

偷排之電鍍廠。 

103年 7月

14日 

查獲鹿港學子巷之「雷勝」地下電鍍廠。 

103年 7月

17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指揮環保警察會同彰化縣

環保局查獲「建芳」電鍍廠違法偷排事證

並對之裁處停工。 

103年 7月

18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在溪湖分局召集環保署中

區督察一隊成員討論相關案件之監控進

度。 

103年 7月

31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指揮彰化縣調查站會同彰

化縣環保局查獲「鉑晉」地下電鍍廠。 

103年 9月

11日 

專案小組檢察官指揮彰化縣調查站會同彰

化縣環保局 2度查獲「鉑晉」地下電鍍廠，

並將負責人拘提到案後交保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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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釐清已查獲未結案之涉案電鍍廠犯行，並

規畫後續之「全面監控、全面查緝」行動。 

表 4- 2  彰化地檢署執行電鍍專案之偵辦時程大事紀 

 

  自上述緊湊的偵辦作為可知檢察官對於保護水資

源的強烈使命感，在 1 年來所查獲的地下電鍍廠即有 5

家，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證而經認定構成刑法第 190條之

1 罪責被起訴的廠商即有 15 家，自然人被起訴的即有

23人，惟經起訴之案件現仍由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

吾人真誠期待法院針對此等重大污染廠商能儘速審理，

畢竟污染水源不只是破壞該處水源之環境生態而已，連

帶將影響引用該水資源之農漁民健康及農漁產品品質，

持續累積的污染尚且進一步污染承載水資源之土壤，這

正是北彰化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的真正原因所在，惟有

檢察官與稽查人員不間斷的查緝動作，法官嚴正地以判

決宣示規範價值，使電鍍業者知所警愓，才可能還農民

一個無毒的綠色大地！ 

 

第三節  檢察官作為保護水資源的公益守護者角色 

 

  乾淨水源不只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更是地球生

態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免不了

有污染環境生態的舉措，兩者間的平衡線看似已由鉅細

糜遺的法規所明示，但在環保單位公務員實際執法的過

程中，卻屢生「是否要深入稽查、深入稽查的強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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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法？萬一找不到證據是否自己要受更嚴厲的懲

處？」、「是否要當場戳破業者的造假，當場戳破是否會

造成官民對立，裁處停工是否會造成大量員工失業？是

否以勸導方式執法才不會造成對電鍍產業的傷害？」、

「嚴正執法是否會遭報復，造成自己無法保住公務員飯

碗或人身安全受威脅？」等等的判斷困境。 

  在此等困境中，一般公務員基於人性，寧可「維持

原狀」，這樣的姑息氣氛在電鍍產業中，最終造成偷排

電鍍原廢水降低成本以削價競爭的「惡性循環」，在眾

多合法業者均不重視廢水處理的狀況下，任何重視廢水

處理的合法業者注定在成本競爭下遭到淘汰（有良心者

退出，立場不堅定者同流合污），最終將不存在任何重

視廢水處理的合法電鍍業者，此等惡果就是環境生態防

線的全面棄守、北彰化農民的無語問蒼天與全國民眾的

食品安全隱憂。檢察官由於在制度上被賦予較強的抗壓

性，在法律專業上更擅長處理上述的判斷困境，因此檢

察官在本案偵辦過程所發揮的作用，可說是公益守護者

角色的最佳詮釋。 

 

第一項  規範價值的嚴正宣示作用 

 

  「徒法不足以自行」，一語道盡法治實踐的困難，

水污染防治法自 80 年全面修正施行以來，即面臨如何

輔導電鍍產業作好廢水處理的困難，從上述北彰化農地

土壤重金屬污染調查結果可知，水污染防治法所欲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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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水資源的目標完全落空；也就是說，環保單位在前

10年只作到「書面建置」的工作，讓電鍍業者知道有此

法令的存在，但在實際作為中卻完全漠視法規範的要求，

在成本考量下更不願將廢水處理落實到製程中，直至上

開 90 年間的調查報告以科學證據戳破「書面法治」的

粉飾太平假面，直接顯現電鍍原廢水污染的嚴重性，環

保單位被要求嚴肅面對「如何真正實踐法規範於電鍍產

業中」的課題，加強稽查應該是一條必走的路，但如何

改變「書面法治」的執法慣性，卻是規範實踐的最後關

鍵，不幸的是，加強稽查了 10 年，仍然在 102 年的和

美鎮農地擴大調查報告，再度被宣告走了將近 10 年的

加強稽查路線徹底失敗！ 

  如此大範圍的土壤重金屬污染，絕對不是電鍍廠的

個案問題，而是整體產業的問題，專案小組檢察官私下

探訪電鍍廠業者，得知在北彰化的電鍍廠沒有一家會認

真處理電鍍原廢水，沒有一家不裝設暗管偷排電鍍原廢

水，此說法雖有誇飾，但事實證明應有極高比例確是如

此，所以認真處理廢水的業者無法在成本上與同業競爭，

惡性競爭造成整體產業的墮落，而所謂「保護水資源、

促進環境生態永續發展」的規範價值，在業者心中就只

是政府拿來欺騙民眾的「面子工程」而已，只要在書面

上能讓稽查人員保住「面子」，便已算是盡到規範要求

的義務；所以取得廢水排放許可的業者會添置廢水處理

設備，會有廢水處理專責人員，會讓稽查人員採水檢驗

時均能採到乾淨的水，北彰化電鍍業者的生存之道，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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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造就北彰化密集的「合法」電鍍業者與大範圍的農地

土壤重金屬「污染」併存的荒謬現象，水污染防治法就

仿如童話中的「國王新衣」。 

  面對如此嚴峻的局勢，檢察官所應採取的作為絕對

不再是如行政機關的柔性勸導策略，而是針對嚴重污染

環境的業者採取最嚴厲的偵查作為，其目的在防止串供、

確保偵審進行之餘，同時也在嚴正宣示「保護水資源」

的規範價值不可侵犯，專案小組檢察官在上述 5波偵辦

行動中，即向法院聲押 21 名被告，法院亦准押其中的

17名被告，再加上彰化縣環保局立刻對涉案電鍍廠裁處

停工處分，並宣示對之求償數億元的土壤整治費用，在

輿論上所造成的效應可說是無遠弗屆，令所有電鍍業者

均無法迴避「輕忽水資源保護」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藉

以強化將廢水處理成本納入電鍍製程中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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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102 年 12 月 13 日中國時報頭版頭條 

 

 

圖 4- 7  102 年 12 月 13 日聯合報頭版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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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法律涵攝的取證指導作用 

 

  偵辦本案的最重要突破口便在於是否要將電鍍業

者埋設於地底的暗管以重機具挖出公諸於世，檢察官基

於刑事訴訟法第 122條的必要性原則，指示環保單位及

司法警察將此最重要的證據以開挖廠房破壞地基的方

式呈現出來，如此強度而有風險的蒐證手段，顯然不是

一般的行政稽查所願意採用的，但卻是檢察官基於偵辦

刑案的必要性所不得不採取的手段，唯有如此，方能令

被告的犯行完整的呈現於審判庭中。 

  

圖 4- 8  專案人員以透地雷達確認暗管位置，再動用重機械開挖 

 

  由於本案涉案廠商是取得廢水排放許可的「合法」

廠商，在環保單位公務員的理解中，在表面上並無法以

水污染防治法的規定課以刑責，而在此之外的刑法規定

則非其等所能掌握，此時惟有檢察官從刑法第 190條之

1 出發，自立法過程、司法實務、法律體系及學說見解

等角度闡明此罪名的涵義、涵攝時所必須證明的事實及

因此而必須蒐集的證據，才能擬定本案的偵辦計畫，易

言之，檢察官在偵辦本案時，必須一一指明環保單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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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辦過程中所必須進行的採驗鑑定及必須提供的函釋

規定，而不能被動地接受司法警察所移送的事實。 

  例如，本案如何以「事實」涵攝刑法第 190 條之 1

的「致生公共危險」要件？檢察官經過整體研究後，認

為此抽象概念係指「有危害承受所排放廢水之水體的環

境生態之虞」，而涵攝之事實必須為「持續或大量排放未

經妥善處理之電鍍原廢水於農漁業用水資源中」，而「持

續或大量」排放行為，既然不易以單次稽查行為所見為

認定依據，但「暗管」的存在卻可以作為「持續或大量」

排放的直接證據，因此本案最重要的突破口即為上述開

挖廠房以證明「暗管」的存在，所以檢察官認為開挖的

手段符合上述的必要性原則；其實本案第一波的被訴電

鍍廠不僅已達到「危險犯」的程度，更是被證明達到破

壞環境生態的「實害犯」程度，因此該等涉案電鍍廠確

實即為上述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之元兇，以下直接引用

起訴書內容即可了解第一波涉案電鍍廠的惡劣犯行所造

成的「實害」： 

 

1. 大竹排水道部分：被告等人將未經妥善處理之電鍍原

廢水直接排入大竹排水道之行為，對於大竹排水道之

水體及底泥已造成嚴重污染，而破壞該處之水體生態，

為證明污染情節，環保署中區督察一隊不辭艱辛地進

入河道內採取底泥，再將底泥送驗，採驗過程及該處

底泥之重金屬污染情形檢測結果如下列圖、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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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採樣人員穿著青蛙裝進入排水道內採取底泥及裝瓶送驗 

 

 

 

圖 4- 10  採樣人員在大竹排水道進行底泥採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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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點 
土壤 

污染 

管制 

標準 

土壤 

污染 

監測 

標準 

SD01-1 SD02-1 SD03-1 SD04-1 SD05-1 SD05-2 SD06-1 SD06-2 SD07-1 

位置 表土 表土 表土 表土 表土 裏土 表土 裏土 表土 

約距排放口 

（-下游；+上游） 
-1,000 -750 -650 -500 -400 -400 -10 -10 +20 

檢 

測 

項 

目 

砷（As） 60 30 8.37 12.0 5.37 5.74 4.26 9.36 6.31 8.32 8.0 

鎘（Cd） 20 10 N.D 0.65 0.48 0.47 N.D 0.74 0.78 1.02 0.56 

鉻（Cr） 250 175 276 1,350 275 212 232 925 79.5 78.9 147 

銅（Cu） 400 220 734 4,580 284 366 790 3,260 211 297 779 

鎳（Ni） 200 130 166 566 697 371 151 476 126 189 144 

鉛（Pb） 2,000 1,000 44.3 58.8 39.1 50.2 37.5 81.7 41.0 43.7 44.0 

鋅（Zn） 2,000 1,000 1,030 6,380 1,490 1,090 1,130 3,260 338 315 1,380 

表 4- 3  102 年 11 月 29 日彰化市大竹排水道底泥檢測結果彙整43
 

 

    其中最嚴重者為銅測得 4,580MG/KG（土壤污染管

制標準為 200MG/KG），鉻測得 1,350MG/KG（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為 250MG/KG），鎳測得 697MG/KG（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為 200MG/KG）；而下游農地土壤因為引灌大

竹排水道水體而造成重金屬污染情形之檢測結果如

下列圖、表所示，其中最嚴重者為銅測得 755MG/KG，

鎳測得 174MG/KG（土壤污染監測標準為 130MG/KG）。 

                   
43  補充說明 3 點：「1. 距排放口距離單位為公尺；檢測值單位為 mg/kg。」、「2. 陰影粗

體表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粗體表超過土壤污染監測標準。」、「3. N.D表低於方法偵測

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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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  大竹排水下游引灌農田土壤採樣位置圖 

樣品編號 TWD97X TWD97Y 砷 汞 鎘 鉻 銅 鎳 鉛 鋅 

CHSA01 205942 2666915 6.35 0.147 N.D 73.8 215 70.4 23.2 456 

CHSA02 205727 2666951 5.91 <0.100 N.D 58.0 180 77.2 18.7 291 

CHSA03 205719 2666971 7.58 <0.100 N.D 74.1 295 111 23.3 439 

CHSA04 205866 2666935 6.04 <0.100 N.D 115 562 113 19.5 586 

CHSA05 205954 2667007 4.53 <0.100 <0.33 70.0 302 90.6 25.8 435 

CHSA06 205771 2667002 6.29 <0.100 N.D 53.7 220 80.9 20.4 326 

CHSA07 205954 2667027 6.41 0.130 <0.33 172 755 174 23.9 982 

CHSA08 205912 2667009 5.23 <0.100 N.D 86.1 321 101 21.3 463 

CHSA09 205717 2667011 5.93 <0.100 N.D 47.9 188 74.4 19.2 299 

S01 205996 2666968 7.66 <0.100 N.D 31.3 75.7 37.4 17.8 129 

S02 206043 2666942 7.63 0.176 N.D 23.9 69.6 47.3 <16.7 154 

S03 206079 2666932 6.87 <0.100 N.D 25.7 95.4 47.3 <16.7 164 

S04 206094 2666915 7.72 <0.100 N.D 33.1 144 56.5 17.7 207 

S05 206069 2666891 9.24 <0.100 N.D 37.0 36.0 48.4 20.4 156 

S06 206049 2666915 7.22 <0.100 N.D 37.0 36.0 46.1 20.4 149 

S07 206092 2666885 7.91 <0.100 N.D 27.8 24.9 36.8 17.9 116 

S08 206100 2666971 9.65 <0.100 N.D 14.7 22.9 21.2 <16.7 60.1 

S09 206081 2666966 8.33 <0.100 N.D 20.2 71.4 43.5 17.8 130 

S10 206094 2666942 7.09 <0.100 N.D 29.4 125 49.6 17.7 216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食用作物農地） 60 5 5 250 200 200 500 600 

土壤污染監測標準（食用作物農地） 30 2 2.5 175 120 130 300 260 

表 4- 4  大竹排水下游農地土壤分析結果44
 

                   
44 補充說明 5點：「1. 檢測值單位為 mg/kg。」、「2. 陰影粗體表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粗體表超過土壤污染監測標準。」、「3. <x.xxx 表低於定量偵測極限。」、「4. N.D表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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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西三圳部分：被告等人將未經妥善處理之電鍍原廢

水直接排入東西三圳之行為，對於東西三圳之水體及

底泥已造成嚴重污染，而破壞該處之水體生態，其中

該處底泥採樣位置及送驗後之重金屬污染情形檢測

結果如下述圖、表所示： 

 

 

圖 4- 12  東西三圳底泥採樣位置圖 

 

 

 

 

 

                                                 
方法偵測極限。」、「5. CHSA01~CHSA09 為 102 年 12 月 3 日採樣，S01～S10 為 102 年 12

月 14日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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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點 

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 

土壤污染 

監測標準 

CH-SD01 CH-SD02 CH-SD03 CH-SD04 

位置 表土 表土 表土 表土 

約距排放口 

（-下游；+上游） 
+5 -10 -30 -50 

檢 

測 

項 

目 

砷（As） 60 30 5.88 6.08 4.55 6.69 

鎘（Cd） 20 10 0.18 0.35 0.29 0.25 

鉻（Cr） 250 175 34.4 143 107 112 

銅（Cu） 400 220 82.8 585 539 1,790 

鎳（Ni） 200 130 63.4 369 200 346 

鉛（Pb） 2,000 1,000 22.7 72.3 26.2 43.6 

鋅（Zn） 2,000 1,000 535 457 900 6,260 

表 4- 5  東西三圳底泥調查結果45
 

 

 

    其中最嚴重者為銅測得 1,790MG/KG，鎳測得

369MG/KG；而下游農地土壤因為引灌東西三圳水體而

造成重金屬污染情形之檢測結果中，最嚴重者為銅測

得 913MG/KG，鎳測得 370MG/KG，鉻測得 415MG/KG，

此部分農地土壤採樣位置及檢測結果如下述 2張表所

示： 

 

 

 

 

 

 

                   
45補充說明 3 點：「1. 距排放口距離單位為公尺；檢測值單位為 mg/kg。」、「2. 陰影粗體

表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3. 採樣日期為 102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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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編號 地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土地使用現況 TWD97X TWD97Y 

CHSA21 古夷  185 田 廢耕地（休耕） 205070 2665648 

CHSA22 古夷  184 田 廢耕地（休耕） 205130 2665652 

CHSA23 古夷  183 水 廢耕地（休耕） 205143 2665652 

CHSA24 古夷  182 田 廢耕地（休耕） 205162 2665650 

CHSA25 古夷  157 田 雜作（毛豆） 205161 2665567 

CHSA26 古夷  158 田 雜作（葉菜） 205182 2665641 

CHSA33 古夷  155 田 雜作（葉菜） 205211 2665502 

CHSA35 古夷  156 田 廢耕地（休耕） 205148 2665519 

CHSA36 古夷  182 田 雜作（毛豆） 205140 2665567 

CHSA37 古夷  185 田 廢耕地（休耕） 205070 2665610 

CHSA38 古夷  195 田 廢耕地（休耕） 205069 2665578 

CHSA39 古夷  195 田 廢耕地（休耕） 205063 2665536 

CHSA40 古夷  183 田 廢耕地（休耕） 205129 2665567 

CHSA48 古夷  198 田 草生荒地 205067 2665492 

CHSA51 新賢  354 水 非農業使用土地 203207 2666007 

CHSA52 新賢  399-2 田 廢耕地（休耕） 203207 2666004 

CHSA53 新賢  402 田 雜作（玉米、芋頭） 203197 2665999 

CHSA54 新賢  402 田 雜作（蔥、葉菜） 203186 2666001 

CHSA55 新賢  403 田 廢耕地（休耕） 203178 2665996 

CHSA56 新賢  384 田 雜作（蔥、葉菜） 203156 2665990 

CHSA57 新賢  384-2 田 廢耕地（休耕） 203125 2665980 

CHSA58 新賢  382 田 廢耕地（休耕） 203048 2665995 

CHSA59 新賢  378 田 雜作（葉菜） 203012 2665989 

CHSA60 新賢  380 田 廢耕地（休耕） 203027 2665965 

CHSA61 新賢  377 田 廢耕地（休耕） 202965 2665996 

CHSA62 牛稠子 下廍 185-9 田 廢耕地（休耕） 203770 2665966 

CHSA63 牛稠子 下廍 185-8 田 廢耕地（休耕） 203755 2665963 

CHSA64 牛稠子 下廍 185-8 田 廢耕地（休耕） 203736 2665960 

CHSA65 牛稠子 下廍 185-7 田 廢耕地（休耕） 203711 2665957 

CHSA66 牛稠子 下廍 185-7 田 廢耕地（休耕） 203702 2665955 

表 4- 6  東西三圳古夷里周邊農地土壤採樣點座標及使用現況46
 

                   
46 補充說明 3點：「1. 土地使用現況紀錄時間為 102年 12月 16日。」、「2 . 土地使用為

廢耕地（休耕）之坵塊，種植作物為稻作。」、「3. CHSA51採樣位置為東西三圳渠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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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編號 砷 汞 鎘 鉻 銅 鎳 鉛 鋅 

CHSA21 5.58 0.119 <0.33 80.6 241 89.7 28.6 404 

CHSA22 6.38 0.128 <0.33 137 292 107 28.4 395 

CHSA23 5.78 0.131 <0.33 118 508 175 29.6 658 

CHSA24 6.54 0.150 <0.33 138 399 147 32.6 523 

CHSA25 5.98 0.122 N.D 40.0 91.6 56.8 23.0 165 

CHSA26 6.01 0.159 <0.33 178 385 208 35.9 700 

CHSA33 3.78 <0.100 N.D 20.6 24.1 23.1 15.8 92.9 

CHSA35 4.45 <0.100 N.D 30.1 52.6 36.5 19.5 126 

CHSA36 6.28 <0.100 N.D 37.6 77.0 60.3 21.3 154 

CHSA37 5.96 <0.100 <0.33 41.8 77.8 46.9 21.7 192 

CHSA38 5.84 <0.100 N.D 33.0 78.8 47.1 24.0 165 

CHSA39 6.06 <0.100 N.D 25.0 45.6 36.7 21.2 142 

CHSA40 5.89 <0.100 N.D 47.2 130 85.5 19.2 219 

CHSA48 2.69 0.668 <0.33 38.7 62.3 47.0 28.7 215 

CHSA51 6.30 0.238 <0.33 131 638 172 35.6 714 

CHSA52 5.66 0.307 <0.33 286 629 312 34.9 786 

CHSA53 6.53 0.509 0.40 324 840 370 40.3 1,190 

CHSA54 9.62 0.257 <0.33 89.9 153 107 21.9 252 

CHSA55 7.43 0.269 <0.33 153 223 145 25.9 331 

CHSA56 7.38 0.275 <0.33 184 198 118 29.3 280 

CHSA57 4.94 1.19 <0.33 81.5 114 72.0 22.4 212 

CHSA58 8.37 0.371 0.39 415 743 330 41.6 957 

CHSA59 6.28 0.246 0.38 209 216 140 31.7 372 

CHSA60 7.81 0.257 <0.33 164 200 188 30.3 354 

CHSA61 8.54 0.260 <0.33 250 282 188 32.0 513 

CHSA62 7.36 0.140 <0.33 105 106 41.4 27.3 197 

CHSA63 8.64 0.161 <0.33 139 244 90.1 31.0 356 

CHSA64 7.32 0.298 <0.33 303 613 274 44.3 791 

CHSA65 7.67 0.268 <0.33 203 488 192 44.7 610 

CHSA66 7.67 0.292 <0.33 300 913 249 73.4 1,030 

表 4- 7  東西三圳古夷里周邊農地土壤檢測結果47
 

                   
47 補充說明 7點：「1. 數字單位 mg/kg」、「2 .< X.XXX表示低於定量偵測極限。」、「3. N.D

表低於方法偵測極限」、「4. 管制標準係指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食用作物農地）、監測標準

係指土壤污染監測標準（食用作物農地）。」、「5. 陰影粗體表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粗

體表超過土壤污染監測標準。」、「6. CHSA51採樣位置為東西三圳渠道內。」、「7. 採樣日

期為 102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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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紹安厝排水系統部分：被告直接將未經處理之電鍍原

廢水直接排入道路側溝及詔安厝排水之行為，對於承

受未經處理電鍍原廢水之水體及底泥已造成嚴重污

染，而破壞該處之水體生態，其中該處底泥採樣位置

及送驗後之重金屬污染情形檢測結果如下述圖、表所

示： 

 

圖 4- 13  紹安厝排水系統之底泥採樣位置圖 

 

 

 

 

 

 

 



75 

 

編號 

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 

土壤污染 

監測標準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地點 
道路側

溝 

道路側

溝 

道路側

溝 

廠區後

方 

廠區後

方 

廠區後

方 

詔安厝 

排水 

詔安厝 

排水 

檢測 

項目 
底泥 底泥 底泥 底泥 底泥 底泥 底泥 底泥 

砷(As) 60 30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鎘(Cd) 20 10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鉻(Cr) 250 175 476 693 716 1,080 133 196 1,010 1,140 

銅(Cu) 400 220 8,520 7,070 6,340 3,520 377 525 1,880 2,410 

總汞(Hg) 20 10 N.D 0.22 N.D 0.13 0.45 0.27 0.27 0.45 

鎳(Ni) 200 130 9,720 3,590 916 1,570 180 264 2,110 2,230 

鉛(Pb) 2,000 1,000 377 191 216 128 16.9 22.7 117 74.6 

硒(Se) ─ ─ N.D N.D N.D N.D N.D N.D 16.1 12.2 

鋅(Zn) 2,000 1,000 5,380 3,670 2,640 1,680 302 314 1,760 2,230 

表 4- 8  紹安厝排水系統底泥之重金屬污染檢驗結果48
 

 

    依上表所示，可知最嚴重者為銅測得 8,520MG/KG，

鉻測得 1,140MG/KG，鎳測得 9,720MG/KG；而彰化縣

和美鎮嘉詔段第 1149 地號等處農地土壤因為引灌詔

安厝排水之受污染水體，造成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情

形之檢測結果如下列圖、表所示，其中最嚴重者為銅

測得 923MG/KG，鉻測得 902MG/KG，鎳測得 943MG/KG。 

                   
48 補充說明 4點：「1. 檢測值數字單位為 mg/kg」、「 2. 01表中督 N-廢-1021210H-01，其

餘採樣點編號依此類堆」、「 3. 粗體陰影表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4. 採樣日期為

102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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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4  引灌紹安厝排水系統水體之農田土壤採樣位置圖 

 

樣品編號 
TWD97 

(X) 

TWD97 

(Y) 
砷 汞 鎘 鉻 銅 鎳 鉛 鋅 

N0278 201128 2665776 7.92 0.291 1.03 382 376 442 32.5 811 

N0279 201114 2665812 9.42 0.203 0.78 243 302 447 25.7 671 

N0280 201021 2665858 13 0.137 <0.33 231 152 225 26.4 318 

N0281 201059 2665766 8.71 0.225 <0.33 159 147 237 25.4 280 

N0282 201019 2665850 14.8 0.129 0.37 188 156 235 27.2 486 

N0515 201136 2665617 11.9 0.261 0.62 197 237 304 26.4 286 

N0516 201187 2665616 31.6 0.264 1.25 410 479 529 34 644 

N0517 201195 2665615 14.2 0.381 3.00 902 923 943 57.5 1,420 

表 4- 9  引灌紹安厝排水系統水體之農地土壤檢驗結果49
 

 

                   
49 補充說明 4點：「1. 各項重金屬檢測值單位為 mg/kg。」、「2.< X.XXX表示低於定量偵測

極限。」、「3. 粗體陰影表示檢測值未符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粗體表示檢測值未符合土壤

污染監測標準。」、「4. 採樣日期：102年 7月 31日至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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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跨機關的協調作用 

 

    本案電鍍廠的第一線稽查工作本即屬於行政院環

保署或彰化縣環保局的權責範圍，刑案偵辦則屬於檢警

調系統的權責範圍，分屬不同行政體系下的查證作為，

若未經協調，難免會有互相干擾之情況，嚴重者甚至會

互相妨礙拖後腿，因此在檢察官的主導下，將不同體系

的公務員整合以成立偵辦團隊，合作無間，是成功偵辦

本案的第一步，而這也正是各地檢署成立「環檢警聯繫

會議」的原因所在。 

    偵查團隊的成立尚不足以保證案件偵辦的成功，檢

察官必須在其間發揮指導取證的作用，才能將協調的價

值發揮到極致，如上述要證明涉案電鍍廠所排放電鍍原

廢水與受污染農地土壤間的因果關係，便必須協調數個

行政機關的腳步：包括協調「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

金管理會」鑑定底泥及農地土壤之重金屬含量，協調「行

政院環保署或彰化縣環保局」採水鑑定排放水之重金屬

含量，這同時涉及人員分派及經費調整的問題，另外也

必須協調彰化農田水利會派員引導東西三圳、東西二圳、

福馬圳、小新圳等灌溉渠道及其支線之流向，指出最近

引灌受污染水源之農田，協調地政人員以地籍圖判斷農

田之地號及所有權人，據此查訪實際耕作之農民確認其

引灌方式及可能之作物，此部分就污染程度的證明而言，

至為重要；另就本案的偵查而言，協調環保署中區督察

一隊、彰化縣環保局、司法警察的偵查步驟，讓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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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發揮各自的專業，檢察官才能在現場綜合各方面的

訊息，準確判斷「暗管」是否存在及其所在位置。 

  

  

圖 4- 15  跨機關的協調作用機制 

 

第四項  民意代表關說的對抗作用 

 

    環保署中區督察一隊於 102 年 6 月 14 日稽查政龍

金屬企業廠時，業主的第一個反應並不是配合稽查詳細

說明，而是電請友好的民意代表向稽查人員關說施壓，

希望不要再深入稽查，一般稽查人員若沒有強烈的使命

感以及抗壓性，如何能在此等判斷困境堅持專業？幸而

當時環保署中區督察一隊已與本署檢察官在查緝廢棄

物違法傾倒案件上建立合作關係，因而與本署檢察官聯

繫請示專業意見時，檢察官遂當場以電話向業主表示將

彰化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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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現場進行調查，業主才願意配合稽查，最終也證實該

電鍍廠確有私設暗管排放電鍍原廢水的行為。 

    專案小組檢察官發動上述數波偵查行動時，同樣有

民意代表親至現場干擾，或者以電話向行政稽查人員干

擾辦案，此種干擾正是形成上述第一線稽查人員判斷困

境的主因，因為這種干擾絕對不只是干擾而已，民意代

表在台灣的政治環境中對於行政裁處確實存有實質的

影響力，即使稽查人員在現場查獲電鍍業者的違法事證，

並依法為行政裁處後，仍可能因民意代表對行政長官的

施壓，而讓行政裁處無疾而終，或者在最後被撤銷，此

時便換成第一線稽查人員必須面對濫權的指責！這種

關說陰影在正式書面文件上不會顯現，但卻讓第一線的

稽查人員動輒得咎，這也正是上述加強稽查路線徹底失

敗的主因。 

 

圖 4- 16  繞流管線及其相關閥件隱藏於事務櫃中 

 

    檢察官出面主導案件的偵查，所有的關說將止於檢

察官之前，讓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得以充分發揮，不再

有所顧忌，查獲不法事證後的行政裁處，也不再留有以

關說改變的空間；稽查人員並不是稽查專業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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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需要一個發揮能力的空間，檢察官對抗民意代表關

說的作用，正是「加強稽查路線」成功上路前所最需要

的補充機制。 

 

第四節  偵辦成效 

 

    上述偵辦過程中即知本署已發動 5 波的查緝行動，

且仍持續布署監控中，因此迄至本研究報告完成前，仍

陸續有電鍍業者被查獲。而在起訴的 5 份起訴書中，可

以大略分別為 4 大區塊，分別為第 1 波查緝行動的東西

三圳沿岸（含大竹排水及紹安厝排水）合法電鍍業者（本

署 102 年度偵字第 9940 號等案號），其次為第 2 波查緝

行動的福馬圳沿岸（含竹仔腳排水）合法電鍍業者（103

年度偵字第 915號等案號），再者為第 4波查緝行動的鹿

港鎮頂番婆洋子厝溪沿岸（主要影響之灌溉渠道為小新

圳）合法電鍍業者（103年度偵字第 4057號等案號），最

後為第 3、5 波查緝行動中非法電鍍業者（102 年度偵字

第 10164號等案號）及其氰化物來源之追查（103年度偵

字第 3658號等案號）50。 

                   
50 第 5波的查緝行動泛指針對非法電鍍業者的查緝，其中於 103年 1月 23日所查獲之「威

勝」非法電鍍業者，得知其毒化物來源係第 3 波查緝對象中的其中一間合法電鍍業者，因

此將之鎖定列為第 3波查緝對象並因而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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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7  第 1 至第 4 波執法區域示意圖（第 5 波為零星地下工廠） 

 

    本署專案小組檢察官之所以不斷查緝偷排電鍍廢水

之業者，毫不放鬆，是因為了解到本次專案行動的最大

敵人不只是個別違法偷排的電鍍業者，而是整個電鍍產

業的墮落文化，而且從實際查緝經驗得知，這種墮落可

以用第 4 波查緝行動地點的洋子厝溪畔溝墘巷口之雨水

涵洞廢水作為代表意象，這個毫無顧忌流放未經妥善處

理電鍍原廢水長達數年的圖象，就像國王新衣童話中的

那個小孩，不斷地嘲笑水污染防治法原來只是一件看不

見的國王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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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8  洋子厝溪畔溝墘巷口終年不斷排放電鍍原廢水的景像 

 

    上述電鍍產業的墮落文化造就了北彰化近 10年來農

地土壤的嚴重重金屬污染，這種墮落文化意謂著惡性循

環所造就的投機思想，已成為北彰化電鍍產業的主流思

想，此時就不再是環保行政機關加強稽查路線所能改變

現狀，一方面因為整體電鍍產業的經濟因素，將使追求

經濟成長率及降低失業率的政府機關內部本身，就對於

稽查強度充滿雜音，另一方面此種產業的經濟力將自然

地與民意代表相結合，進而轉化為政治因素，此種政治

力更使得受議會監督的彰化縣環保局進行任何稽查動作

時，深感投鼠忌器。 

    因此，專案小組檢察官除了偵辦犯罪本身外，同時

必須擔負的重要任務，便是領導思想革命的持續進行，

因此檢察官發揮上述四種作用的首要目標，係在於改變

執法文化的姑息氣氛，藉此希望能將電鍍產業的「惡性

循環」，導向重視廢水處理以合理競爭的「良性循環」；

惟有讓環保法規的執法更有效率，規範價值成為電鍍業

者的行事準則，才能真正落實保護水資源。 

    自本案偵辦以來，北彰化各地農民的檢舉信及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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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即不斷湧入專案小組辦公室，而彰化農田水利會的灌

溉渠道水質監測，亦發現有明顯改善，輿論大篇幅的報

導，均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尤其公視「我們的島」系列，

為本署所發動的 5 波查緝行動，分別製作「斷黑」（第

745集）及「鍍向明天」（第 768集）2部專輯報導，更

加顯現「嚴正宣示規範價值」的初步目標業已達成。 

    至於電鍍業者的自省不論是因為恐懼付出慘重代

價，或真正重視水資源保護，專案小組均樂見電鍍業者

真正將廢水處理當作一回事，也因此該產業沒有能力作

好廢水處理的業者，大部分均自報停工，有能力者則開

始百分之百執行，如此固然會造成電鍍成本大增51，但

也讓環境成本不再讓全民買單，以落實環境權中的代際

正義。 

    雖然專案小組根據各方的檢舉信，知道仍有部分電

鍍業者為降低成本鋌而走險，繼續排放未經妥善處理的

電鍍原廢水，這種現象適足以體現思想革命的困難，可

見規範價值的環保理念在「現實利益」之前是如此蒼白

無力、脆弱不堪，此時，惟有不斷嚴厲的查緝以衝擊心

存僥倖的心態，才能真正達到促成「軸線翻轉」的戰略

目標，將電鍍產業的「惡性循環」導正至「良性循環」

的軸線—而這將注定是一場艱難而持久的戰爭！ 

 

  

                   
51 103年 1月 17日聯合報 B1版、103年 1月 20日聯合晚報 A3版、103年 3月 3日經濟日

報 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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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報告的目的在於釐清當刑法第 190條之 1要

適用到電鍍廢水排放領域時，「致生公共危險」的規範

內涵為何？本文從立法目的、司法實務及學說見解各方

面，確定刑法第 190條之 1為環境刑法基本條款，則在

解釋方向上自應將刑法第 190條之 1放在環境刑法的脈

絡中思考，而不應再遵循傳統刑法對於「致生公共危險」

的理解；因之當確定刑法第 190條之 1的保護法益為「環

境生態」，以間接保護人類健康時，隨之而來對於「致

生公共危險」的解釋，自可推導出其核心意義為「危及

環境生態進而可能危及人類健康」的嚴重污染案件。 

    此時對於何謂「嚴重污染」，自應再進入水污染防

治法的脈絡中加以理解，自上文的分析可知，當「致生

公共危險」適用到電鍍廢水排放的污染案件事實中時，

其最佳詮釋的規範意義內涵應為「持續或大量排放未經

妥善處理之電鍍原廢水於農漁業用水資源中，因而危及

與人類活動直接相關的農漁業用水資源生態。」，而此

一內涵，進而可與水污染防治法的刑責規定形成水資源

保護刑罰體系。   

    「持續或大量排放」係相對於「個別少量排放」逾

放流標準之電鍍廢水而言，雖然如此詮釋有尊重水污染

防治法原有行政管制手段的用意，也保持刑罰謙抑性的

要求，但是卻犧牲認定標準的明確性，同時也加重檢察

官的舉證責任；在實際查緝經驗中，當知為證明「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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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量排放」，絕不僅只於放流口採得一次逾放流水標

準的放流水即可完事，而是必須找到為何該放流水會逾

放流水標準的原因，再由此原因論斷是否構成「持續或

大量」；當然如高雄日月光案件單次之排放廢水量即數

千噸，自足以構成「大量」52，但在一般電鍍廢水排放

案件中，則須另找證據，本署在數波的查緝經驗中，認

為以「暗管」排放未經妥善處理之電鍍原廢水，最足以

視為「持續或大量排放」的典型行為，因為以暗管的施

設目的即是在偷排未經妥善處理之電鍍原廢水，則在日

積月累持續性污染下，終將成為「嚴重污染」即為經驗

法則所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之事實，因此上述 5波查緝的

案件中，必然均會有農地土壤或河道底泥經鑑定為已受

重金屬污染的實害。 

                   
52 但在高雄地方法院 103年度矚訴字第 1號判決中，僅認定此等廢水排放行為涉有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的刑責，但未涉犯刑法第 190條之 1之公共危險罪，其理由在於該案中所採底

泥及魚類受重金屬污染，距案發日已有一段時間，因而無以認定底泥及魚類污染與日月光

廢水排放之因果關係，再加上學術機關拒絕鑑定法院所函詢之問題：「依後勁溪於 102 年

10月水量、流速等水文狀況，針對本案所排廢水數量是否足以適度稀釋至一般濃度標準？」

因而無法認定日月光之上開排放大量電鍍原廢水之結果已該當「致生公共危險」之要件。

本研究報告認為，該判決理由值得商榷之處有二：（一）未能先予以確認本罪「致生公共危

險」要件之核心內涵係在於「危及環境生態進而可能危及人類健康」，以致對於檢察官所提

出之「底泥及魚類污染」證據，給予錯誤評價；因為該「底泥及魚類污染」係在於證明後

勁溪之水體承受日月光未妥善處理之電鍍原廢水後，該水體之環境生態因而受破壞之「可

能性」，即該電鍍原廢水之有害健康物質之重金屬「銅、鎳」可能留存於「底泥及魚體」中，

因而該當「危及環境生態進而可能危及人類健康」之內涵，而非在於證明所採得受污染之

底泥及魚類即是由日月光該次之違法廢水排放所造成，判決理由所要求之「因果關係」顯

屬誤解。（二）廢水排放之放流水標準係指未經稀釋前之電鍍原廢水，原審法院卻要鑑定「經

適度稀釋後」之後勁溪水體，顯然完全誤解環保法規制定放流水標準之立法原意，況後勁

溪並非靜止狀態之水體，因此受污染水體將順流而下，造成下游農田進行灌溉作業時，人

體「可能」接觸該「區塊」之受污染水體而危及健康，但廢水排放地點之受污染水體則早

已被「沖刷」乾淨，既然如此，原審判決要求鑑定之內容到底有何意義，委實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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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實際查緝經驗中，發現業者的手法不斷演進變

化，而有施設「暗管」以外的其他「持續或大量排放」

的犯罪手法，包括在半夜將廢水處理設施關閉或者不施

加所需藥劑即直接經由合法管線將未經妥善處理之電

鍍原廢水排出；或者在廢水處理設施故障時仍不予停工

照常將未經妥善處理之電鍍原廢水排出；或者以移動式

之軟管代替固定式之暗管排放完全未處理之電鍍原廢

水；或者明知廢水處理能量不足，卻不斷以能力不足的

廢水處理設施處理廢水，造成長期性所排放之大量廢水

均逾放流水標準，進而因累積效果造成嚴重污染等等態

樣。 

    至於「致生公共危險」的另一重點在於農漁業用水

資源，此部分之查證在於必須清查承載廢水之水體流向，

確認承載水體最終是否將成為農漁業用水資源，不過在

北彰化不論是灌溉渠道或排水道，在最後均將成為農漁

業用水資源，故此部分在北彰化電鍍業者污染案件中的

舉證，並不困難；至於在證明「致生公共危險」前所應

證明的要件事實，則應透過「採水」、「鑑定」以確認業

者所實際排放之廢水是否含毒性或有害健康物質？是

否逾放流水標準而污染水體？則事屬當然；至於透過進

一步採驗農地土壤或水道底泥之重金屬含量，僅在於確

認廢水排放所造成實際損害範圍，以作為量刑標準。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本研究報告的重點在於以具有

實踐意義的方向解釋刑法第 190條之 1「致生公共危險」

的內涵，其目的在於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規範內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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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以在日後偵辦廢水排放案件中，具有法律要件的引

導作用，若能因此對有志於偵辦此類水污染案件之同行

者有所幫助，進而為環境生態保護貢獻微薄心力，便已

達成本研究報告的最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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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本研究報告的完成，其背後意義同時宣告彰化縣電

鍍業者的稽查文化，正式進入新時代，今後不論是彰化

縣環保局或環保署中區督察大隊的稽查行動，都必然會

有本署檢察官的支持與鞭策；同樣的，本研究報告的撰

寫過程中，絕非撰寫檢察官獨立所能完成，尤其是這段

血汗交織的歷史，是由一群深懷使命感的公務員與民間

友人對舊有僵固稽查文化加以反省後，不眠不休編織而

成，這群公務員與民間友人是誰已不再重要，因為任何

一位的付出均是本於真誠，要為北彰化的鄉土貢獻一份

心力，在參與的過程中，已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抹上濃烈

的一頁，也足以在後代子孫的面前，很驕傲地站在北彰

化農地上，告訴他們，這一戰，我們曾經參與過！ 

    本署檢察官對於北彰化電鍍業者違法行徑的關注從

95 年開始就沒有停過，但對於電鍍產業的了解程度總是

不足，而無法獨力發動偵查，直到 102 年 6 月間環保署

中區督察一隊以其開創性的稽查手法，方正式為此戰拉

開序幕，其手法理應在督察總隊內加以推廣，使之成為

檢察官偵辦此類案件的重要利器，此不贅述；不過依本

署專案小組檢察官的親身經驗，此等稽查手法絕不只是

智慧結晶而已，這同時是要配合常人難以忍受的壓力、

孤獨與長期體力負荷……，但也正因為辛苦，所以我們

深感驕傲。 

    「這將注定是一場艱難而持久的戰爭」，違法偷排的

業者不會消失，就像犯罪永遠陪伴著人類社會，對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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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的電鍍產業能否轉型，我們永遠不會抱持樂觀其成

的態度，而是持著觀其行的防備心理；我們在這一階段

的戰役以「重點突破」的方式，對電鍍業者宣示保護水

資源規範價值的嚴肅性，期待下一階段，將進入「全面

監控、全面查緝」的時代……，文字規劃終究只是理想，

吾人將以行動實踐這段歷史！ 


